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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简称  全称 

本所 指 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 

本次挂牌 
指 

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申请人/分给网络股份/公

司 
指 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给网络有限 指 广州分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申请人的前身 

 主办券商/东莞证券 指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正中珠江、正中会计所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联羊城评估 指 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工商局 指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州市工商局天河分局 指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 

广州市工商局白云分局 指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 

广州市工商局海珠分局 指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珠分局 

成都市工商局 指 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博罗网络 指 成都博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超玩网络 指 广州超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文网络 指 广州平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首映网络 指 广州首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华投资 指 佛山市创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创德投资 指 佛山市创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创荣商业 指 佛山市创荣商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智臻电器 指 佛山市智臻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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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全称 

道汇康投资 指 佛山市道汇康投资管理中心 

道康网络 指 佛山市道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道康投资 指 佛山市道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

明书》 

《公司章程》 指 《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 
指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股改《审计报告》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广会审字[2016]G16003350015号《审计报告》 

 申报《审计报告》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广会审字[2016]G16003350038号《审计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 指 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羊

城评字（2016）第 VHMPC0059号《资产评估报告》 

报告期 指 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年 1月-3月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方便表述，在本法律意见书 

中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

湾地区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法律意见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

于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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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法律意见书 
（2016）穗安律意字第 220 号 

 

致：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接受申请人的委托，担任申请人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专项

法律顾问。为做好本次申请挂牌的律师服务工作，本所指派律师到申请人所

在地驻场开展尽职调查、核查和验证(以下简称“查验”)等工作。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全国股转系统

公司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本所律师对申请人与本次申请挂牌有关方面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查验，

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

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并且该等意见基于本所

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作出。 

2.本所律师对申请人本次申请挂牌所涉及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查验

和验证，查验和验证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和股权演变；

(2)申请人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与申请人之间的关联

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3)申请人的独立性及业务情况；(4)申请人的主要财

产；(5)申请人的重大债权债务；(6)申请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7)

申请人的公司治理情况及相关治理文件的制定与修改；(8)申请人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9)申请人的税务；(10)申请人的环境保护、安全

生产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11)申请人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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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次申请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3.为了充分查验申请人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挂牌的合法合规性，本所律

师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查阅的文件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须查阅的文

件，并合理、充分地运用了包括但不限于面谈、书面审查、实地调查、查询

和函证等查验方式。 

4.对于本次申请挂牌过程中涉及的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本所律师履

行了法律专业人士的特别注意义务。对于申请人的财务与会计、资产评估等

无法或者难以单独通过法律专业知识查验的事项，本所律师依赖于相关专业

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评估报告等，本所律师对相关报告数据和

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作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的保证；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申请人及其股东、申请人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

同时，对于以前述参考资料以及证明文件、证言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的，

本所律师履行了《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第十二条要求的相关义务。 

5.申请人已向本所承诺和声明：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

意见所必需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并

且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有效，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所提供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保证

对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6.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申请人本次申请挂牌的必备法定文

件之一，随同其他申报文件一起上报；本所律师同意申请人自行引用或根据

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申请人在做上述引用时，不得因

任何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误解。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申请人为申请全国股转系统公司批准本次申请挂牌

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本所律师就本次申请挂牌的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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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申请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申请挂牌已经申请人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经查验申请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2016年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

大会的通知、议案、表决票及会议决议等会议文件资料，申请人为本次申请

挂牌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如下： 

1.申请人于 2016年 3月 3日召开了 2016年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票挂牌并

公开转让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

采取协议转让的股票转让方式的议案》，同意申请人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2.申请人于 2016年 3月 3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对董事会通

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形成决议，同意申请人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二)申请人股东大会就本次申请挂牌事宜对董事会的授权 

经查验，申请人 2016年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进入全国股转系统进行股票挂牌并

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申请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人本

次挂牌有关的全部事宜，授权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授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挂牌的申报事项，根据有关规定拟定并提交

申请文件。 

2.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全国股转系统政策变化、市场条件变化及有关监

管部门对本次挂牌申请的审核意见，对本次挂牌的方案作相应调整或补充，

并对本次挂牌的申请文件作出补充、修订和调整。 

3.授权公司董事会签署与本次挂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与全国股转系统公司签署挂牌协议；与主办券商等本次挂牌的中介机构

签署推荐挂牌并持续监督协议等与本次挂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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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份登记、锁定和挂牌等有关事宜。 

5.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与本次挂牌有关的其他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本次申请挂牌事宜已经申请人依合法程序

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通过的决议内容

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除尚待取得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同意申请人本

次申请挂牌的审查意见外，申请人本次申请挂牌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二、申请人本次申请挂牌的主体资格  

经查验申请人的工商档案资料，申请人前身分给网络有限系 2010年 09

月 26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年 4月 6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自成立至今持续经营两年以上。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 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荷光三横路 7号 501房 

法定代表人 王赟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15,000,000.00元 

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服务;游戏设计制作;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

数字动漫制作;软件零售;软件批发;软件服务;计算机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10年 9月 26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16年 4月 6日 

营业期限 自 2010年 09月 26日至 2016年 12月 30日 

登记机关 广州市工商局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 9144010656228544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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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请人的陈述并经查验，申请人不存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应予终止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申请挂牌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对照《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过逐条查验，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

符合本次申请挂牌的下列实质条件： 

(一)关于申请人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根据申请人的陈述并经查验申请人的工商档案资料、纳税资料等，申请

人的前身分给网络有限经广州市工商局白云分局核准于 2010年 9月 26日成

立，并于 2016年 4月 6日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已持续经营

两个会计年度，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关于申请人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申报《审计报告》、《公开转让说明书》、申请人的陈述并经查验

申请人的相关业务合同，申请人主要从事开发、运营和推广手机游戏。申请

人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二)项的规

定。 

(三)关于申请人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经查验，申请人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依法建立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了《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广州分给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申请人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

履行职责，按照公司章程、制度履行必要的程序，具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并合

法规范经营，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三)项的规定。 

(四)关于申请人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及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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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及申请人的陈述并经查验，申请人设立

及历次增资的注册资本均已足额缴纳，发起人或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均

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均签订了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申请人股权明

晰，历次股票发行及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符合《业务规则》第 2.1条第(四)

项的规定。 

(五)申请人已与主办券商签署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根据申请人与主办券商签订的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申请人已聘请

东莞证券作为推荐其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的主办券商，符合《业

务规则》第 2.1条第(五)项的规定。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已具

备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系统公司相关规定所要求的申请

人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实质条件。 

四、申请人的设立及股权演变 

（一）分给网络有限的设立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申请人前身分给网络有限系于 2010年

9月 26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查验，分给网络有限设立时的具体情况如

下： 

2010年 9月 7日，广州市工商局出具（穗）名预核内字[2010]第

11201009020292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郭江峰、贺杰、姜洋、

李裕德、李昕昱、王赟和杨金辉等 7人拟投资设立的企业名称为“广州分给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0年 9月 16日，广州市开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穗虹验字（2010）第

090198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0年 9月 16日，分给网络有限（筹）

已收到郭江峰、贺杰、姜洋、李裕德、李昕昱、王赟和杨金辉的注册资本（实

收资本）50万元，其中王赟出资 4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1.5%；李昕昱出

资 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郭江峰出资 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贺

杰出资 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姜洋出资 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

李裕德出资 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杨金辉出资 1.5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1.5%，均系货币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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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9月 20日，郭江峰、贺杰、姜洋、李裕德、李昕昱、王赟和杨金

辉签署了《广州分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2010年 9月 26日，分给网络有限取得广州市工商局白云分局核发的注册

号为 440111000208326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分给网络有限地址为广州

市白云区京溪中路 20号 618房。 

分给网络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郭江峰 3.00 1.50 3 

2 贺杰 3.00 1.50 3 

3 姜洋 3.00 1.50 3 

4 李裕德 3.00 1.50 3 

5 李昕昱 2.00 1.00 2 

6 王赟 83.00 41.50 83 

7 杨金辉 3.00 1.50 3 

合计 100.00 50.00 100 

(二) 分给网络有限的股权变动 

1.2011 年 9 月，分给网络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1年 9月 20日，王赟、贺杰、李裕德、杨金辉、姜洋签署了新的《广

州分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2011年 9月 27日，李昕昱与王赟、郭江峰与王赟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出

资合同书》，约定李昕昱将其持有分给网络有限 2%的股权以 2万元作价转让

给王赟；郭江峰将其持有分给网络有限 3%的股权以 3万元作价转让给王赟，

其他股东均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2011年 9月 27日，分给网络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

同意启用新章程。 

2011年 10月 10日，广州市工商局白云分局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之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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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登记予以核准。 

本次变更完成后，分给网络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赟 88.00 44.00 88 

2 贺杰 3.00 1.50 3 

3 李裕德 3.00 1.50 3 

4 杨金辉 3.00 1.50 3 

5 姜洋 3.00 1.50 3 

合计 100.00 50.00 100 

2.2011 年 11月，分给网络有限增加实收资本 

2011年 11月 1日，分给网络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的实收资本

由 50万元变更为 100万元；同意启用新章程。 

2011年 11月 1日，广州皇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穗图验字（2011）第 110019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1年 10月 31日，分给网络有限已收到王赟、

贺杰、李裕德、杨金辉、姜洋缴纳的实收资本 50万元，其中王赟出资 44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44%；贺杰出资 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李裕德出

资 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杨金辉出资 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

姜洋出资 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均系货币出资。 

2011年 11月 2日，王赟、贺杰、李裕德、杨金辉、姜洋签署了新的《广

州分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2011年 11月 8日，广州市工商局白云分局就本次增加实收资本事宜之工

商变更登记予以核准。 

本次变更完成后，分给网络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赟 88.00 88.0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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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额（万元） 出资比例（%） 

2 贺杰 3.00 3.00 3 

3 李裕德 3.00 3.00 3 

4 杨金辉 3.00 3.00 3 

5 姜洋 3.00 3.00 3 

合计 100.00 100.00 100 

3.2011 年 12月，分给网络有限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1年12月14日，广州皇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穗图验字（2011）第120179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1年 12月 9日，分给网络有限已收到王赟、

贺杰、李裕德、杨金辉、姜洋、创德投资、陈媛华缴纳的增资款合计 275万

元，以货币形式出资，全部用于增加注册资本。 

2011年 12月 20日，王赟、贺杰、李裕德、杨金辉、姜洋、创德投资、

陈媛华签署了新的《广州分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2011年 12月 26日，分给网络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股东由王

赟、贺杰、李裕德、杨金辉、姜洋变更为王赟、贺杰、李裕德、杨金辉、姜

洋、创德投资、陈媛华；同意注册资本由 100万元增至 375万元，其中，王

赟以货币增资 185.75万元，贺杰以货币增资 34.5万元，李裕德以货币增资

8.25万元，姜洋以货币增资 8.25万元，杨金辉以货币增资 8.25万元，陈媛

华以货币增资 7.5万元，创德投资以货币增资 22.5万元；同意申请经营期限

延期；同意启用新的章程。 

2011年 12月 29日，广州市工商局白云分局就本次注册资本变更事宜予

以核准。 

本次变更完成后，分给网络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王赟 273.75 273.75 73 

2 贺杰 37.50 37.5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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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3 李裕德 11.25 11.25 3 

4 杨金辉 11.25 11.25 3 

5 姜洋 11.25 11.25 3 

6 创德投资 22.50 22.50 6 

7 陈媛华 7.50 7.50 2 

合计 375.00 375.00 100 

4.2012 年 8 月，分给网络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2年 8月 10日，王赟与孙伟强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王赟将

其持有分给网络有限 13.125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 3.5%）以 13.125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孙伟强。同日，分给网络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由王

赟、贺杰、李裕德、杨金辉、姜洋、创德投资、陈媛华变更为王赟、贺杰、

李裕德、杨金辉、姜洋、创德投资、陈媛华、孙伟强；同意上述股权转让；

同意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咨询，转让，软

件设计，网页设计，批发计算机软件”；同意变更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同意启用新章程。 

2012年 8月 15日，广州市工商局白云分局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之工商变

更登记予以核准。 

本次变更完成后，分给网络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1 王赟 260.625 260.625 69.50 

2 贺杰 37.500 37.500 10.00 

3 创德投资 22.500 22.500 6.00 

4 孙伟强 13.125 13.125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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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5 李裕德 11.250 11.250 3.00 

6 杨金辉 11.250 11.250 3.00 

7 姜洋 11.250 11.250 3.00 

8 陈媛华 7.500 7.500 2.00 

合计 375.000 375.000 100.0 

5.2015 年 7 月，分给网络有限变更住所 

2015年 7月 6日，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地址迁至广州市

天河区棠东东路 5号 B401房；同意启用新章程。同日，广州市工商局天河分

局出具穗工商（天）内变字[2015]第 06201507060136号《准予变更登记（备

案）通知书》。 

6.2015 年 11月，分给网络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及第二次增资 

2015年 11月 9日，广州天河逸轩会计师事务出具了逸轩验字[2015]第

110003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年 11月 5日，分给网络有限已收到

李裕德、贺杰、姜洋、王赟、孙伟强、陈媛华、创德投资、创华投资、方锐、

刘建勇、朱耿焕、朱彰勇、郝阮梨、黄盛渊、毛晟毅、陈瑞冰、刘璞缴纳的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924.7075万元，均为货币出资。其中，

李裕德以货币增资 28.335万元，贺杰以货币增资 29.7945万元，姜洋以货币

增资 28.3350万元，王赟以货币增资 389.1945万元，孙伟强以货币增资

105.6300万元，陈媛华以货币增资 18.8900万元，创德投资以货币增资

56.6700万元，创华投资以货币增资 39.5850万元，方锐以货币增资 64.6555

万元，刘建勇以货币增资 64.6555万元，朱耿焕以货币增资 19.7925万元，

朱彰勇 6.5975万元，郝阮梨以货币增资 6.5975万元，黄盛渊以货币增资

6.5975万元，毛晟毅以货币增资 39.5850万元，陈瑞冰以货币增资 13.195

万元，刘璞以货币增资 6.5975万元。 

2015年 11月 11日，王赟与杨金辉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杨金

辉将其持有分给网络有限 11.25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 3%）以 11.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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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转让给王赟。同日，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地址由广州

市天河区棠东东路 5号 B401房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荷光三路 7号 501房；

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375万元增加到

1299.7075万元；同意启用新章程。 

2015年 11月 17日，广州市工商局天河分局核发了穗工商（天）内变字

[2015]第 06201511170372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 

本次股权转让以及增资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王赟 661.0695 661.0695 50.86 

2 孙伟强 118.7550 118.7550 9.14 

3 创德投资 79.1700 79.1700 6.09 

4 贺杰 67.2945 67.2945 5.18 

5 方锐 64.6555 64.6555 4.97 

6 刘建勇 64.6555 64.6555 4.97 

7 李裕德 39.5850 39.5850 3.05 

8 姜洋 39.5850 39.5850 3.05 

9 创华投资 39.5850 39.5850 3.05 

10 毛晟毅 39.5850 39.5850 3.05 

11 陈媛华 26.3900 26.3900 2.03 

12 朱耿焕 19.7925 19.7925 1.52 

13 陈瑞冰 13.1950 13.1950 1.02 

14 朱彰勇 6.5975 6.5975 0.51 

15 郝阮梨 6.5975 6.5975 0.51 

16 黄盛渊 6.5975 6.5975 0.51 

17 刘璞 6.5975 6.5975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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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合计 1299.7075 1299.7075 100 

7.2015 年 12月，分给网络有限第三次增资 

2015年 12月 1日，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由原来

的 1299.7075万元增加到 1319.5万元；同意启用新章程。 

2015 年 12 月 2 日，广州天河逸轩会计师事务出具了逸轩验字[2015]第

120002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年 11月 30日，分给网络有限已收到

创荣商业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19.7925 万元，为货

币出资。 

2015年 12月 15日，广州市工商局天河分局核发了穗工商（天）内变字

[2015]第 062015121500051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 

本次增资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王赟 661.0695 661.0695 50.10 

2 孙伟强 118.7550 118.7550 9.00 

3 创德投资 79.1700 79.1700 6.00 

4 贺杰 67.2945 67.2945 5.10 

5 刘建勇 64.6555 64.6555 4.90 

6 方锐 64.6555 64.6555 4.90 

7 李裕德 39.5850 39.5850 3.00 

8 姜洋 39.5850 39.5850 3.00 

9 创华投资 39.5850 39.5850 3.00 

10 毛晟毅 39.5850 39.5850 3.00 

11 陈媛华 26.3900 26.39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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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12 朱耿焕 19.7925 19.7925 1.50 

13 创荣商业 19.7925 19.7925 1.50 

14 陈瑞冰 13.1950 13.1950 1.00 

15 朱彰勇 6.5975 6.5975 0.50 

16 郝阮梨 6.5975 6.5975 0.50 

17 黄盛渊 6.5975 6.5975 0.50 

18 刘璞 6.5975 6.5975 0.50 

合计 1319.5000 1319.5000 100.00 

 8.2015 年 12 月，分给网络有限第四次股权转让和第四次增资 

2015年 12月 18日，孙伟强与李春红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孙

伟强将原出资 118.75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8.191%）全部转让给李春红，

转让金 118.7550万元。同日，分给网络有限股东会作出以下决议，同意公司

增资，由原来的 1319.5万元增加到 1449.823592万元人民币；同意股东孙伟

强将占注册资本（1449.823592元）8.191%的股权作价 118.7550万元转让给

新股东李春红。 

2015 年 12月 22 日，广州天河逸轩会计师事务出具了逸轩验字[2015]第

120009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年 12月 16日，分给网络有限已收到

王赟、创荣商业、陈瑞冰、刘璞、李志泽、杜勇科、严扬名、周湘荣、谭志

勇、李春红缴纳的增加注册资本 130.323592 万元。其中：王赟以货币出资

19.548148 万元，创荣商业以货币出资 9.774047 万元，陈瑞冰以货币出资

14.498861 万元，刘璞以货币出资 13.683704 万元，李志泽以货币出资

9.774074 万元，杜勇科以货币出资 9.774074 万元，严扬名以货币出资

14.498861 万元，周湘荣以货币出资 14.498861 万元，谭志勇以货币出资

14.498861 万元，李春红以货币出资 9.774074 万元，李春红加上原股东孙伟

强的转让出资额 118.755万元，共计出资 128.529074万元。变更后公司注册

资本为 1449.82359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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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 24日，广州市工商局天河分局核发了穗工商（天）内变字

[2015]第 06201512240587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 

本次增资、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王赟 680.617648 680.617648 46.9449 

2 李春红 128.529074 128.529074 8.8652 

3 创德投资 79.170000 79.170000 5.4607 

4 贺杰 67.294500 67.294500 4.6416 

5 方锐 64.655500 64.655500 4.4595 

6 刘建勇 64.655500 64.655500 4.4595 

7 李裕德 39.585000 39.585000 2.7303 

8 姜洋 39.585000 39.585000 2.7303 

9 创华投资 39.585000 39.585000 2.7303 

10 毛晟毅 39.585000 39.585000 2.7303 

11 创荣商业 29.566574 29.566574 2.0393 

12 陈瑞冰 27.693861 27.693861 1.9102 

13 陈媛华 26.390000 26.390000 1.8202 

14 刘璞 20.281204 20.281204 1.3989 

15 朱耿焕 19.792500 19.792500 1.3652 

16 严扬名 14.498861 14.498861 1.0000 

17 周湘荣 14.498861 14.498861 1.0000 

18 谭志勇 14.498861 14.498861 1.0000 

19 李志泽 9.774074 9.774074 0.6742 

20 杜勇科 9.774074 9.774074 0.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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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21 朱彰勇 6.597500 6.597500 0.4551 

22 郝阮梨 6.597500 6.597500 0.4551 

23 黄盛渊 6.597500 6.597500 0.4551 

合计 1449.823592 1449.823592 100.0000 

（三）申请人的设立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申请人系 2016年 4月 6日由分给网络

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经查验，申请人设立时的具体情况如下： 

2016年 2月 15日，正中会计所出具广会审字[2016]G16003350015号《审

计报告》（以下简称“股改《审计报告》”），审验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

分给网络有限的净资产为 21,068,717.91元。 

2016年 2月 16日，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联羊城评字[2016]

第 VHMPC0059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年 12月 31日，分给网

络有限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2,106.87万元，评估值为 2,107.97万元。 

2016年 2月 16日，分给网络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

同意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以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为 21,068,717.91元，折合成股本 1,500.00万元，折合

股份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净资产折股后剩余部分 6,068,717.91计入资

本公积。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500.00万元。 

2016 年 2 月 17 日，广州市工商局出具穗名核内字 [2016]第

01201602170275 号的《商事主体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分给网络有限

的企业名称变更为“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3日，正中会计所出具广会验字[2016]G16003350026号《验

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6年 3月 3日申请人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出资人民

币 21,068,717.91元，其中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15,000,000.00元，

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6,068,717.91元。 

2016年 3月 3日，分给网络有限的 23名股东作为公司的发起人签署了《发



 20 

起人协议》。约定全部股东共同作为发起人，将分给网络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为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发行的全部股份由各发起人足额认购。 

2016年 3月 3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全部发起人出

席了创立大会。全体发起人审议通过按公司净资产折合股份设立股份有限公

司的议案；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章程，并选举王赟、贺杰、孙伟强、方锐、

李裕德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选举王屏涛、全毅为股份公司股东代表

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李萍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监

事会。 

2016年 4月 6日，公司取得了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44010656228544X8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份公司正式成立。 

申请人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发起人姓名/

名称 
认购股份（股） 对应股本（股）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王赟 7,041,729  7,041,729  46.9449  净资产折股 

2 李春红 1,329,773  1,329,773  8.8652  净资产折股 

3 创德投资 819,100  819,100  5.4607  净资产折股 

4 贺杰 696,235  696,235  4.6416  净资产折股 

5 方锐 668,931  668,931  4.4595  净资产折股 

6 刘建勇 668,931  668,931  4.4595  净资产折股 

7 李裕德 409,550  409,550  2.7303  净资产折股 

8 姜洋 409,550  409,550  2.7303  净资产折股 

9 创华投资 409,550  409,550  2.7303  净资产折股 

10 毛晟毅 409,550  409,550  2.7303  净资产折股 

11 创荣商业 305,898  305,898  2.0393  净资产折股 

12 陈瑞冰 286,523  286,523  1.9102  净资产折股 

13 陈媛华 273,033  273,033  1.8202  净资产折股 

14 刘璞 209,831  209,831  1.3989  净资产折股 

15 朱耿焕 204,775  204,775  1.3652  净资产折股 

16 严扬名 150,007  150,007  1.0000  净资产折股 

17 周湘荣 150,007  150,007  1.0000  净资产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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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起人姓名/

名称 
认购股份（股） 对应股本（股）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8 谭志勇 150,007  150,007  1.0000  净资产折股 

19 李志泽 101,123  101,123  0.6742  净资产折股 

20 杜勇科 101,123  101,123  0.6742  净资产折股 

21 朱彰勇 68,258  68,258  0.4551  净资产折股 

22 郝阮梨 68,258  68,258  0.4551  净资产折股 

23 黄盛渊 68,258  68,258  0.4551  净资产折股 

合计 15,000,000  15,000,000 100 —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分给网络有限本次改制系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

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不涉及以评估值入资的情形，分给网络有限本

次改制构成“整体变更设立”，合法有效。 

根据申请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整体变更后，申请人的股本总额

为 15,000,000 元，申请人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501,764.08 元。申请人股

东出具了《股东关于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承诺函》，承诺如果税务机关就此进

行追缴、要求补缴、采取强制性措施或予以处罚的，其将以自有资金及时、

如数缴纳可能产生的全部税费及罚款。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前身给分给网络有限的改制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股权变动程序合规、真实有效。公司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

合法有效，公司股权清晰，申请人及其股东亦未受到税务机关的任何行政处

罚。基于转增股本涉及纳税额较小且股东均出具了兜底性承诺，故整体变更

股东尚未缴纳所得税不会成为公司此次申请挂牌的实质性障碍，且申请人的

股东承诺在税务机关追缴时及时、足额缴纳上述所得税款及相关罚款，确保

申请人及其他股东未来不会因此事项遭受任何损失，不存在法律纠纷。自分

给网络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以来，公司股权没有发生变动。 

(四)申请人的股权及股东缴税情况 

1.股东出资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申请人工商内档、公司章程并经申请人的确认，申请人第一次、第

二次增资存在先进行验资后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情形，该增资程序存在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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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形是由于申请人在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所致。但鉴于

公司出资时点并未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且已经聘请会计师进行审验，

申请人在提交工商登记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未对该增资程序以及股东会

决议提出异议且已经核准了工商变更，本所律师认为，上述瑕疵对本次挂牌

不构成实质障碍。 

广州市工商局天河分局于 2016年 5月 10日出具证明，申请人自 2010年

9月 26日成立至今暂未发现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记

录。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增资存在先交纳出资后进行决议的情形，

但是上述情况已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对公司申请挂牌不会构成实质性

障碍。 

2.股本变化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本所律师查验并经申请人的确认，申请人历次增资均履行了相应的

股东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且办理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的股本变化合法合规，依法履

行了必要程序。 

3.股权明晰及股权变动、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本所律师查验并经申请人的确认，申请人股权明晰，股权权属不存

在潜在纠纷，申请人历次股权转让依法履行了必要程序，合法合规，申请人

股东持有的股份不存在委托代持的情形，申请人历次股权转让合法、合规。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历次的股权转让、股票发行情况合法、合规。 

4.自然人股东的纳税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查验并经申请人的确认，申请人历次股权转让均为平价转

让。各自然人股东均已就该次股权转让行为出具《股权转让款收讫证明及纳

税承诺》，确认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如存在须各自履行个人所得税义务的

情况，均自愿承诺并保证将立即履行相关纳税义务并承担一切相关责任；若

由此对公司造成损失的，由各自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虽然历

次股权转让股东均未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历次股权转让股东已作出相关的承

诺，不构成影响股东持有公司股权合法合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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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查验并经申请人的确认，申请人在整体变更时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501,764.08元。申请人股东出具的《股东关于公司股改个人所得税

事宜的承诺函》，承诺如果公司因本次变更中的所得税问题受到处罚或其他

任何经济损失，其对公司予以全额赔偿，确保公司及其公众股东不因此遭受

损失。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股东作出承诺如因本次变更中的所得税问题受到

处罚或者其他损失由其全额赔偿，本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形，不影响

股东持有申请人股权的合法性与合规性。 

(五)申请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根据申请人各股东的承诺并经检验，申请人股东持有的申请人股份不存

在质押。 

五、申请人的下属子公司及参股公司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共有 1家全资子公司博罗网

络，1家参股公司首映网络。在报告期内申请人有 2家参股公司，分别为超玩

网络及平文网络。具体情况如下： 

（一）博罗网络 

1.博罗网络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都博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成都高新区天益街 38号 3栋 

法定代表人 罗清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100万元 

经营范围 

网络技术研发；计算机技术推广；电脑动漫设计；软件技术服务；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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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5年 6月 29日 

营业期限 自 2015 年 6月 29日至永久 

登记机关 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 9151010034313828XC 

2.博罗网络设立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博罗网络是于 2015年 6月 29日成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经查验，分给网络有限设立时的具体情况如下： 

2015年 5月 25日，成都工商局行政管理局出具编号为“（成）登记内名

预核字[2015]第 029162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罗清、分

给网络有限拟投资设立的企业名称为“成都博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 2日，签署了《成都博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约定罗

清、分给网络有限共同认缴 100万元设立成都博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 29日，博罗网络取得成都市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51010900060505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博罗网络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额（万元） 
出资比例

（%） 

1 分给网络有限 90 0 90 

2 罗清 10 0 10 

合计 100 0 100 

3.博罗网络第一次股权变动 

2015年 12月 17日，分给网络有限与罗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罗清

自愿将其持有的博罗网络 10万元的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10%，其

中：认缴出资额 10万元，实缴出资额 0元）转让给分给网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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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 17日，博罗网络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同意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同

意修改新章程。 

2015年 12月 24日，成都市高新工商行政管理局就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予

以核准，核发（高新）登记内变（备）字[2015]第 006625号《准予变更（备

案）登记通知书。 

2015年 12月 30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博罗网络核发了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51010034313828XC《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博罗网络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额（万元） 

出资比例

（%） 

1 分给网络有限 100 0 100 

合计 100 0 100 

4.博罗网络增加实收资本 

2016年 1月 28日，成都德邻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成都邻验字[2016]

第 A0100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6年 1月 27日，分给网络有限出资

1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100%。 

本次增加实收资本后，博罗网络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额（万元） 

出资比例

（%） 

1 分给网络有限 100 100 100 

合计 100 100 100 

根据申请人说明并经查验，分给网络与罗清出具了《关于成都博罗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情况说明书》，双方同意罗清将所持有博罗网络 10%

的股权以零元作价转让给分给公司，由分给网络有限受让并实缴所有出资。

经核查，截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双方均未实际出资，博罗网络未能

良好营运。双方都就转让事宜出具情况说明书，声明转让行为自愿有效，且

分给网络有限已实缴出资 100万元，该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因此，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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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认为，申请人控股子公司历次的股权转让情况合法、合规。 

（二）首映网络 

1.首映网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首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1号 2904房自编之三（仅限办公用途） 

注册资本 8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梁桂恒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 3月 11日 

营业期限 2016年 3月 11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5MA59C1G634 

经营范围 

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群众参与的文艺类演出、比赛等公益性文化活

动的策划;文化娱乐经纪人;影视经纪代理服务;文化艺术咨询服务;舞

台表演艺术指导服务;文艺创作服务;投资咨询服务;投资管理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服装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通用机械设备销

售;五金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零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文具用品

批发;广告业;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首映网络设立 

2016年 3月，分给网络有限、广州恒雅至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

惠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莹签署了《广州首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约定共同认缴 800万元设立首映网络。 

2016年 3月 11日，首映网络取得广州市工商局海珠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91440105MA59C1G634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首映网络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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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州恒雅至美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480.00 0.00 60.00 

2 分给网络有限 192.00 0.00 24.00 

3 
广州市惠俊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96.00 0.00 12.00 

4 何莹 32.00 0.00 4.00 

合计 800.00 0.00 100.00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所认缴实收资本尚未实缴出资，首映

网络尚未实际开展运营。 

（三）超玩网络 

1.超玩网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超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东约新街 13 号 215 房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梁伟平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5 年 02 月 03 日 

营业期限 自 2015 年 02 月 03 日至 2018 年 01 月 16 日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331394083W 

经营范围 

多媒体设计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游戏软件设计制作;软件开发;

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数

字动漫制作;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

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2.超玩网络设立 

2015年 1月 26日，陈凯、分给网络有限、广州精准传媒有限公司、朱彰

勇、朱少芬签署了《公司章程》，约定共同认缴 1000万元设立超玩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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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2月 3日，超玩网络取得广州市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0101000328992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超玩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陈凯 410 0 41.00 

2 分给网络有限 340 0 34.00 

3 朱彰勇 130 0 13.00 

4 广州精准传媒有

限公司 
100 0 10.00 

5 朱少芬 20 0 2.00 

合计 1000 0 100.00 

3.超玩网络股权转让 

根据申请人以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截至目前，超玩网络尚未实际

运营，分给网络也尚未对其进行实际注资，基于超玩网络的经营范围与公司

存在重叠，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公司决定将超玩网络转让给无关联第三

方。 

2016 年 6 月 8 日，申请人与梁伟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申请人

将所持有超玩网络的 34%股权转让给梁伟平，转让价为零元。同日，超玩网

络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同意公司股东陈凯、广州精

准传媒有限公司、朱彰勇等股东将其所持有超玩网络股份（合计 64%）全部

转让给梁伟平；同意朱少芬将其所持有超玩网络 2%股份全部转让给梁伟鹏；

同意陈凯、朱彰勇、朱少芬辞去在超玩网络一切职务，陈凯不再担任超玩网

络法定代表人；同意将梁伟平、梁伟鹏写入股东名册；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6 年 6 月 16 日，广州市工商局核发穗工商（市局）内变字[2016]第

01201606150412 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核准上述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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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分给网络有限不再持有超玩网络股权。 

（四）平文网络 

1.平文网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平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广州市中山大道建中路 3 号 215 房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毛晟毅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4 年 06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自 2014 年 06 月 28 日至长期 

注册号 440106000983314 

经营范围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游戏软件设计制作;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数

字动漫制作;软件零售;软件批发;软件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2.平文网络设立 

2014年 6月 9日，分给网络有限、广州万豪投资有限公司、曹建兵、林

彩婵、吴秀群签署《广州平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设立广州平文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分给有限认缴出资 250万，广州万豪投资有限公司认缴

出资 150万，曹建兵、林彩婵、吴秀群分别认缴出资 37.5万、37.5万、25

万，合计注册资本 500万元。 

2014年 6月 28日，广州市工商局天河分局出具穗工商（天）内设字[2014]

第 06201404250565号《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 

平文网络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分给网络有限 250 50 

2 广州万豪投资有限公司  150 30 

3 曹建兵  37.5 7.5 

4 林彩婵 37.5 7.5 

5 吴秀群 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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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计 500 100 

3.平文网络股权转让 

2015年 6月 12日，分给网络有限与毛晟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分给网络有限将所持有平文网络的 50%股权转让给毛晟毅，转让价为 250万

元。同日，平文网络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同意股东变

更毛晟毅、曹建兵、林彩婵、吴秀群、广州万豪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修改公

司章程。 

2015年 6月 18日，针对本次股权转让，广州市工商局天河分局出具穗工

商（天）变字[2015]第 0620150615534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分给网络有限不再持有平文网络股权。 

4.平文网络注销 

2015 年 10月 14 日，平文网络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成立清算组；同意

公司停止一切经营活动，进行清算备案，同意公司注销。 

2015 年 12 月 29 日，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穗天国税税通

[2015]356522号《税务事项通知书》核准平文网络注销。2016年 1月 15日，

广州市天河区地方税务局出具天税通（2016）7434 号《税务事项通知书》，

核准平文网络注销。 

2016 年 6月 1 日，广州市工商局出具编号为（穗）登记内销字[2016]第

06201605270184号《企业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 

六、申请人的独立性 

（一）申请人的业务独立 

根据申报《审计报告》及申请人的说明，申请人的主营业务为：开发、

运营和推广游戏手机游戏。申请人拥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许可证，拥有

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独立签署各项与其生产经

营有关的合同，独立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申请人的业务独立于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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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或者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申请人业务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自身经营，不

存在需依靠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才能经营获利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独立。 

（二）申请人的资产独立 

申请人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发起人将生产经营性资产、全部业务

技术及配套设施完整投入公司，申请人拥有原有限公司与业务经营相适应的

经营设备、无形资产等资产。申请人的主要财产权属明晰，均由公司实际控

制和使用。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产权关系明确。 

报告期内，申请人存在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联资金往来的情况，具体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三）报告期内关联方往

来余额”。申请人股东均已签署《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

诺在其与公司构成关联方的期间内，其将尽量避免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如

该等关联交易不可避免，其保证按照市场公允的作价原则和方式交易，并严

格遵守公司章程及相关管理制度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采取必要的措施对

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避免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资产独立完整。 

（三）申请人的人员独立 

1.根据申请人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公司监事

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名，职工代表监事 1名；公司的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该等董事、监事、总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通过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干预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作出的任免决定的情况。 

2.根据申请人的说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公司工作，并在公司领

取薪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企

业中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及领薪的情形。 

3.申请人董事、股东代表监事均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

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由公司董事会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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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申请人的说明，公司与全体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严格执行有

关劳动工资制度，独立发放员工工资。 

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的人员独立。 

（四）申请人机构独立 

申请人机构独立，已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决策机构和监督

机构，聘请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了完整

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申请人内部设有运营部、策划部、美术部、程序部、

财务部、行政部等内部职能部门，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合署办公的情形。 

申请人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内部管理制度。公司各机构和各职能部门按法

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管理制度规定的职责

独立运作，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利用其地位影

响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独立性的现象。 

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机构独立。 

（五）申请人财务独立 

1.申请人建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财务核算体系及财务管理制度，能够

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申请在银行独立开户，独立

核算；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依法独立纳税。 

2.根据申请人说明经查验，申请人已与财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财务负

责人出具《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财务人员出具《关于未兼职的书

面声明》，声明不存在在申请人以外的其他公司任职，也未在申请人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 

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财务独立。 

（六）申请人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能力 

申请人作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

承担民事义务，并且如上文第(一)、(二)、(三)、(四)、(五)项所述，申请

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独立，申请人在该等独立性的基础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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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完整的业务体系，独立从事研发、设计、营销、维护、管理等具体业务。

申请人独立面向市场、开拓业务，并以其名义对外签署合同，具备直接面向

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据此，申请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

立经营的能力。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资产完整，业务、人员、机构、财务均

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能力。 

七、发起人或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申请人的发起人 

经查验，申请人系经广州市工商局核准，由李裕德、贺杰、姜洋、王赟、

陈媛华、创德投资、李志泽、杜勇科、严扬名、周湘荣、谭志勇、李春红、创

华投资、方锐、刘建勇、创荣商业、朱耿焕、朱彰勇、郝阮梨、黄盛渊、毛晟

毅、陈瑞冰和刘璞作为发起人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各发起人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任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

的主体资格，符合当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发起人的人数、

住所、出资比例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申请人的股东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共有 23名股东，各股

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1.申请人的自然人股东 

序

号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

码 

持股数量

（股） 

出资比

例（%） 

1 王赟 
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

中粤韵庭园*号*房 

35050219*

******533 
7,041,729  46.9449 

2 李春红 
佛山市禅城区东平一

路*号*房 

44020319*

******827 
1,329,773  8.8652 

3 贺杰 
广州市白云区梅岗路*

号*房 

36030219*

******511 
696,235  4.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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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

码 

持股数量

（股） 

出资比

例（%） 

4 方锐 
广州市黄埔大道中伟

诚街*号*房 

43020219*

******013 
668,931  4.4595 

5 刘建勇 
广州市中山大道旭景

西街*号*房 

36030219*

******51X 
668,931  4.4595 

6 李裕德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西朗麦村东约*号 

44010719*

******611 
409,550  2.7303 

7 姜洋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

前山前大道环湖街*号

*房 

23010819*

******838 
409,550  2.7303 

8 毛晟毅 
广州市萝岗区东园二

街*号*房 

44011219*

******619 
409,550 2.7303 

9 陈瑞冰 
佛山市禅城区惠景二

街*号*房 

44060119*

******448 
286,523  1.9102 

10 陈媛华 
广州市番禺区迎宾路*

号*幢*房 

43042119*

******046 
273,033  1.8202 

11 刘璞 
广州市白云大道北岭

南新世界*号 

36232419*

******619 
209,831  1.3989 

12 朱耿焕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

路信成南街*号*房 

44010219*

******415 
204,775  1.3652 

13 严扬名 
广州市越秀区犀牛路*

号*房 

36010219*

******356 
150,007  1.0000 

14 周湘荣 
佛山市禅城区公正路*

号*室 

36222619*

******01x 
150,007  1.0000 

15 谭志勇 
江苏省泰兴市姚王镇

姚垈村姚前二组*号 

32102519*

******61x 
150,007  1.0000 

16 李志泽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

海*栋*室 

44062219*

******816 
101,123  0.6742 

17 杜勇科 
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

道北*号*房 

44061119*

******919 
101,123  0.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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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

码 

持股数量

（股） 

出资比

例（%） 

18 朱彰勇 
广州市昌岗中路慎德

里*号*房 

44010219*

******310 
68,258  0.4551 

19 郝阮梨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

道中*号*房 

44010619*

******264 
68,258  0.4551 

20 黄盛渊 
广州市海珠区南园大

街*号*房 

44010619*

******812 
68,258  0.4551 

 2.申请人的非自然人股东 

（1）佛山市创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佛山市创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申请人 819,100 股股份，占申

请人股份总数的 5.4607%，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注册号为

440600000026982，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孙伟强，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主要

经营场所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平西路侧广东夏西国际橡塑城二期

六号楼城市动力联盟大楼西区五楼 506室之一。 

佛山市创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黄凌云 46.8 10 货币出资 

2 涂丽萍 46.8 10 货币出资 

3 张炳恒 46.8 10 货币出资 

4 孙伟强 23.4 5 货币出资 

5 刘洁玲 23.4 5 货币出资 

6 谭锡锋 23.4 5 货币出资 

7 潘丽华 23.4 5 货币出资 

8 陈秀娟 23.4 5 货币出资 

9 程娜 23.4 5 货币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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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0 戴于梅 23.4 5 货币出资 

11 董昆 23.4 5 货币出资 

12 李志泽 23.4 5 货币出资 

13 高绍辉 23.4 5 货币出资 

14 杜勇科 23.4 5 货币出资 

15 严扬名 23.4 5 货币出资 

16 邓振明 18.72 4 货币出资 

17 彭要明 14.04 3 货币出资 

18 劳兆汉 9.36 2 货币出资 

19 

佛山市道汇康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4.68 1 货币出资 

合计 468.00 100 — 

（2）佛山市创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佛山市创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申请人 409,550 股股份，占申

请人股份总数的 2.7303%，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注册号为

440600000029760，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孙伟强，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主要

经营场所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平西路侧广东夏西国际橡塑城二期

6号楼城市动力联盟大楼东区五楼 502A室。 

佛山市创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吴小华 200 25 货币出资 

2 孙伟强 160 20 货币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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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3 许育明 140 17.5 货币出资 

4 梁峰 100 12.5 货币出资 

5 黄凌云 100 12.5 货币出资 

6 蔡晓丰 60 7.5 货币出资 

7 刘洁玲 30 3.75 货币出资 

8 

佛山市道汇康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10 1.25 货币出资 

合计 800 100 — 

（3）佛山市创荣商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佛山市创荣商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申请人 305,898 股股份，

占申请人股份总数的 2.0393%，成立于 2015 年 6 月 3 日，注册号为

440600000038367，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佛山市道汇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刘洁玲）、黄东，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主要经营场所为广

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同华西二路 10号七楼 712 室。 

佛山市创荣商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杨荣洪 150 7.5 货币出资 

2 徐源 100 5 货币出资 

3 张炳恒 100 5 货币出资 

4 刘璞 100 5 货币出资 

5 陈瑞冰 100 5 货币出资 

6 何祥智 100 5 货币出资 

7 吴志章 100 5 货币出资 

8 邹卫红 80 4 货币出资 

9 张放 50 2.5 货币出资 

10 黄建波 50 2.5 货币出资 



 38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1 黄东 50 2.5 货币出资 

12 刘洁玲 50 2.5 货币出资 

13 刘锋 50 2.5 货币出资 

14 许丽君 50 2.5 货币出资 

15 曹建勋 50 2.5 货币出资 

16 黄祖华 50 2.5 货币出资 

17 徐小冬 50 2.5 货币出资 

18 陈刚 50 2.5 货币出资 

19 谭志勇 50 2.5 货币出资 

20 孙伟强 50 2.5 货币出资 

21 黄伟成 50 2.5 货币出资 

22 潘希能 50 2.5 货币出资 

23 彭要明 50 2.5 货币出资 

24 李创武 50 2.5 货币出资 

25 陈益中 50 2.5 货币出资 

26 梁燕灵 50 2.5 货币出资 

27 陈邓雄 50 2.5 货币出资 

28 李娟 50 2.5 货币出资 

29 李智文 50 2.5 货币出资 

30 陈志娟 50 2.5 货币出资 

31 严啟业 50 2.5 货币出资 

32 

佛山市道汇康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20 1 货币出资 

合计 2000 100 — 

3.私募投资基金及管理人情况 

根据申请人及其非自然人股东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申请人非自然人

股东存在私募投资基金或担任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情形如下： 

（1）公司股东创德投资系《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并于 2015年 8月 20日在中国证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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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登记，取得了登记编号为“P1021229”的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证明。 

（2）公司股东创华投资系《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并于 2015年 8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登记，取得了登记编号为“P1021721”的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证明。 

（3）公司股东创荣商业系《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并于 2015年 7月 30日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登记，取得了登记编号为“P1019295”的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证明。 

除上述股东外，申请人、申请人的其他非自然人股东均不存在以非公开方

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或担任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情形，不属于《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4.股东的主体适格性 

经查验自然人股东身份信息并经自然人股东的确认，申请人自然人股东均

具有中国国籍，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存在法

律法规或任职单位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股东的情形，股东身份适格。 

经查验非自然人股东的资料并经非自然人股东的确认，申请人非自然人股

东均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且在中国境内设有住所的有限合伙企业，且创德投

资、创华投资、创荣商业均出具了《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适格

性的声明》，声明其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称的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对申请人

的投资是以自有资金出资，并非私募基金出资。申请人的非自然人股东具备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股东的资格，股东身份适格。 

2016年 2月 5日，中国基金协会发表《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若干事项的公告》，其中第二条第一款规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登记

不满 12个月且尚未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在 2016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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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前仍未备案私募基金产品的，中国基金协会将注销该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创德投资、创华投资、创荣商业分别在 2015年 8月 20日、2015年 8月 26日、

2015年 7月 30日进行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按照公告规定应在 2016年 8月

1日前办理备案私募基金产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创德投资、创华投

资、创荣商业均尚未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将面临被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风险，但上述主体均出具了以自有资金对申请人进行出资的声明，声明其不

存在用私募基金产品投资的情形，对股东适格性不会造成实质上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现有股东中各非自然人股东均合法存续，各

自然人股东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各非自然人股东均作

出声明对申请人的投资是属于股东自有资金出资，不存在使用私募股权基金投

资的情形。申请人各股东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的资格。 

（三）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经查验股东资料并经股东确认,申请人股东之间存在以下关联关系： 

（1）公司股东李春红与股东创德投资、创华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孙伟强

系夫妻关系。 

（2）公司股东李志泽持有创德投资 5%的合伙份额；公司股东杜勇科持有

创德投资 5%的合伙份额；公司股东严扬名持有创德投资 5%的合伙份额。 

（3）公司股东谭志勇持有创荣商业 2.5%的合伙份额；公司股东刘璞持有

创荣商业 5%的合伙份额；公司股东陈瑞冰持有创荣商业 5%的合伙份额。 

除以上关联关系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申请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 

根据申请人陈述并经查验申请人工商档案资料及历次董事会、股东会/股东

大会会议文件，申请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王赟。 

（1）经查验，申请人第一大股东为王赟，王赟持有申请人股份 7,041,729

股，占申请人股份总数的 46.9449%。公司其他股东持有公司股权比例均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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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不能对公司股东大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王赟作为申请人创始人，现时担

任申请人董事长、总经理。王赟对申请人董事会具有较强控制力，并能够对申

请人的日常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鉴于王赟是申请人第一大股东并且能够对

申请人的日常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应确认王赟系申请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 

（2）根据申请人的确认并经查验，申请人建立了健全的法人治理机制，完

善了章程及各项议事规则，报告期内申请人公司治理结构较为健全、运行良好，

王赟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不影响申请人的规范运作。 

2.实际控制人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本所律师查验以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申请人实际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涉及以下情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1）受到刑事处罚。 

（2）受到与公司规范经营相关的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3)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五）申请人股东之间的对赌情况 

1.经申请人说明并经查核，分给网络有限、申请人与创德投资于 2011年

10月 22日签订《合作投资合同》，其中涉及到股权回购约定如下： 

“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在出现以下情形时，乙方有权单方要求甲方大股东王赟以乙

方实际投资额 450万人民币为基数，按照每年 12%的固定汇报作价回购乙方持有该公司 6%股权，

回购价款=按公式【450+（450×12%×N/360）-公司累计分红款】（万元）计算得出，其中 N为

乙方对该公司的实际投资天数。乙方要求甲方大股东王赟回购股权时须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具

体的回购日期，王赟在接到回购通知之日起顺延 30天内一次性向乙方付清 450万人民币回购款

及【450+（450×12%×N/360）-公司累计分红款】（万元）计算的回报款。对乙方的提出的股

权回购要求，甲方大股东王赟保证无条件同意并配合办理一切必要的相关手续，对以上承诺甲

方大股东王赟承担不可撤销的个人连带担保责任。 

（一）若甲方 2012年 12月 30日经审计的 2012年度净利润值（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小

于 1500万元。乙方可提出上述由甲方大股东王赟回购股权的处理办法或实际完成净利润比例在

乙方无须再增加投资资金的同时增加乙方股权的比例。甲方公司第二次融资 1500万-2000万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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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3月 30日之前到位，如甲方公司因故完成第二轮融资于 2012年 3月后，则分给公司完

成 1500万净利润审计日期相应顺延）； 

（二）在乙方 450万元投资款全部到达分给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四年内，该公司未能完成

境内或者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由于政府监管部门暂停审批所造成的时间延误相应顺延）； 

（三）甲方第三轮融资，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所有股东均需

同比例稀释各自在公司的股权，乙方股权比例将会做相应变更，之后若出现需甲方大股东王赟

回购乙方股权，指按新的股权比例，并不是 6%不变。” 

因该合同一直未实际履行，三方于 2015年 12月 30日签订《解除合同协议

书》，约定三方同意解除原《合作投资合同》，自解除之日起原合同约定的各

方权利义务终止。 

2.经申请人说明并经查核，创荣商业（甲方）、公司股东（乙方）、公司

（丙方）于 2015年 11月 30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其中涉及到对赌约定。其

约定如下： 

“在符合下述条件之一的情况下，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大股东对甲方持有的丙方公司的股权

进行回购。在甲方发出回购要约书的 3个月内，按照甲方投资本金加上每年 12%的固定回报，回

购甲方持有股权。回购涉及的一切税费及费用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承担： 

（1）丙方未能在 2016年 12月 31日前取得全国股转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放的《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  

（2）自甲方投资丙方款项到账日起，丙方须于一个月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乙方大股东回购支付金额=甲方投资本金+甲方投资本金×12%×甲方本次投资资金汇入丙

方指定账户之日至乙方大股东支付的回购款项汇入甲方指定的帐户之日间的天数/360天； 

7.2.2 若丙方 2015年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低于丙方承诺的 500万元，或 2016年经审计后的

所得税前利润低于丙方承诺的 2000万元，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大股东按协议内的估值（1.3333

亿）或市盈率（6.6667）为准，补偿甲方相应的现金。 

补偿金额=（2000万元-2016年经审计后的净利润）×6.6667×甲方所占股份比例 

7.3 如本协议第七条 7.2的约定不能实现，丙方将承担相应经济、法律责任。对于以上承

诺，乙方承担不可撤销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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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于 2016年 2月 28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将主协议第

7.3款调整为“如本协议第七条 7.2款的约定不能实现，对于乙方大股东所应

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乙方（即全体股东）将承担不可撤销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申请人新三板挂牌成功之日止，主协议第 7.2款、7.3

款法律效力中止；若丙方因各种原因未申报、中途撤回新三板挂牌申请或本次

新三板挂牌不成功或未能在 2016年 12月 31日前取得全国股转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的核准函，则主协议第 7.2款、7.3款约定自动

恢复执行。 

上述协议中的对赌为公司股东之间的对赌，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合法有

效。虽股东之间的对赌可能造成公司的股权转让，但系协议双方真实意思之

表达。股权转让虽然可能造成股份在不同股东之间的流转，但是不会造成股

东之间的股权纠纷，控股股东王赟回购股权也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

更，公司股权清晰，不会对后续的投资者造成不利影响。综上，本所律师认

为股东之间的对赌不影响公司符合公司股权清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

合规的挂牌条件。 

八、申请人的业务 

(一) 申请人的经营范围 

1.根据申请人的《公司章程》并经查验，申请人的经营范围为：“技术推

广服务；游戏设计制作；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数字动漫制作；软件零售；

软件批发；软件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其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公司的经营范围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申请人拥有的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资质和许可 

（1）《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2016年 2月 15日，广东省文化厅核发了编号为粤网文（2016）0750-067

号《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为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含网络

游戏虚拟货币发行），有效期为 2016年 2月 15日至 2019年 2月 14日。分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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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有限于 2016年 4月 6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6月 3日广东

省文化厅重新核发《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2）《增值电信业务营业许可证》 

2016年 6月 21日，广东省通信管理局核发了编号为粤 B2-20160330号《中

国人民共和国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业务覆盖范围为“含文化；不含信息即

时交互服务、信息搜索查询服务”。有限期至 2021年 6月 21日。 

3.申请人业务前置审批、备案情况 

(1)网络游戏出版运营前置审批 

根据“中央编办发[2009]35 号”《<中央编办对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

出版总署《“三定”规定》中有关动漫、网络游戏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的部分

条文的解释>的通知》、“新出联[2009]13号”《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三定”

规定>和中央编办有关解释，进一步加强网络游戏前置审批和进口网络游戏审批

管理的通知》，将网络游戏内容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在线交互使用或下载等

运营服务是网络游戏出版行为，须向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申请办理前置审批，取

得审批文号和版号。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 2016年 6月 28日，公司

运营的 15款网络游戏均未履行前置审批手续。其中，公司授权运营游戏 2款，

公司联合运营游戏 13款。 

（2）国产网络游戏上网运营备案 

根据《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市发[2010]27号”《文化部关于贯

彻实施<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规定，“国产网络游戏在上网运营

之日起 30日内应当按规定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履行备案手续”，“联合运营

国产网络游戏的，应当由该网络游戏的著作权人进行申报。国产网络游戏著作

权人不从事该网络游戏运营的，可授权一家联合运营该网络游戏的网络游戏运

营企业独家申报备案”。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 2016年 6月 28日，申请

人联合运营有 13款网络游戏，全部办理了游戏申报备案手续；申请人授权运营

有 2款游戏，均履行了运营备案手续。 



 45 

申请人业务前置审批与备案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游戏名称 

自研/

代理运

营 

合作方

式 

是否获取前

置审批 
备案号 

目前是

否运营 

1 
倒霉熊大

战泡泡龙 
自研 

联合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

[2016]M-CSG 0312号 
是 

2 疯狂捕捉 自研 
联合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

[2016]M-CSG0220 号 
是 

3 泡泡龙 自研 
联合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

[2016]M-CSG0312 号 
是 

4 
泡泡龙大

战喵喵 
自研 

联合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 

[2016]M-CSG0440 号 
是 

5 路飞打泡 自研 
联合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

[2016]M-CSG0654 号 
是 

6 
主公跑跑

跑 
自研 

联合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 [2016]Ｍ

-CSG 0460 号 
是 

7 屠龙 
代理运

营 

联合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2015]Ｍ

-RPG 0777 号 
是 

8 
三打白骨

精 

代理运

营 

联合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2016]Ｍ

-RPG 0158 号 
是 

9 天将雄师 
代理运

营 

联合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2015]Ｏ

-RPG 0038 号 
是 

10 数码兽 
代理运

营 

联合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

[2016]M-RPG 4048 号 
是 

11 三国群英 
代理运

营 

联合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2016]Ｍ

-CSG 0548 号 
是 

12 西游天魂 
代理运

营 

授权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

[2016]M-CSG 4037 号 
是 

13 
董卓大魔

王 
自研 

授权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

[2016]-RPG 0461 号 
否 

14 降魔西游 
代理运

营 

联合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

[2016]M-RPG3932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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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游戏名称 

自研/

代理运

营 

合作方

式 

是否获取前

置审批 
备案号 

目前是

否运营 

15 
卡牌五虎

将 

代理运

营 

联合运

营 
否 

文网游备字

[2016]M-CSG 3930号 
是 

4.关于申请人业务资质的法律意见 

(1)关于《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报告期内申请人存在未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而从事游戏发布的情

形。根据《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之规定:“从事网络游戏上网运营、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等网络游戏经营活动的需取得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依据上述规定,申请人在报告期内也应取得《网络

文化经营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在报告期内申请人在未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从事

游戏发布的情形，存在一定的瑕疵，但该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理由如下： 

①申请人已于 2016年 2月 15日取得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公司报告

期内未取得资质运营行为已得到规范。 

②报告期内，公司未受到过文化部门等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 

③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赟同时出具了《关于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资质与范围相关责任的承诺》,其承诺作为申请人的实际控制人,将积极监

督分给网络股份办理其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证件。同时,本次挂牌后,如分

给网络股份因挂牌前存在的超越经营资质、范围等情况，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处罚,其自愿全额承担罚款及其他责任。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未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从事游戏发布运营属于违规情形，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公司已于 2016年 2月

15日取得了粤网文（2016）0750-067号《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违规运营行

为已得到规范，因此该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不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性障

碍。 

（2）关于《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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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互

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

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申请人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服务应当

办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ICP 许可证）。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未取得经

营性 ICP 许可书而从事增值电信业务的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虽然存在未取得经营性 ICP 许可证书情况下从事增

值电信业务中互联网信息服务的行为，但申请人已于 2016年 6月 21日取得广

东省通信管理局核发编号为粤 B2-20160330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业务覆盖范围为含文化；不含信息即时交互服务、信息搜索查询服务，有效期

为至 2021年 6月 21日。申请人在报告期内逾期资质经营的情形已经得到规范，

报告期内也未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申请人的实际控制人已作出《关

于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资质与范围相关责任的承诺》自愿全额

承担罚款及其他责任的承诺。因此，申请人的上述行为不会对公司符合《挂牌

条件指引》所规定的“合法规范经营”挂牌条件构成实质性障碍。 

（3）关于游戏未取得前置审批、游戏备案的问题 

根据申请人出具的说明，申请人的主营业务为开发、运营和推广手机游戏，

因为手机网络游戏运营业务具有生命周期短、内容更新快、时效性强的商业属

性，又由于同行业企业在业务发展前期对网络游戏监管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不够

重视，进而存在证照不齐全、经营不规范的问题,导致可能存在运营游戏的内容

违规或者出现版权纠纷等法律风险。在启动本次申请挂牌工作之前，申请人管

理层亦未及时了解和充分掌握游戏监管相关法规及政策，导致申请人未严格按

照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前置审批手续和游戏运营备案。 

申请人在报告期内未履行游戏前置审批和备案程序，如果公司自研授权及

联合运营的手机游戏被迫停运，将影响公司自研授权运营业务及联合运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2016年 1-3月公司自研授权运营业务和联合运营业务收入合计为

1,621,52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45.07%；游戏及应用推广业务模式业务收

入合计为 1,976.63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54.93%；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公司的游戏及应用推广业务模式较为稳定，自研授权及联合运营的手机游

戏被迫停运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在报告期内未履行游戏前置审批及游戏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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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并非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性障碍,理由如下： 

在本次挂牌工作启动后，经过中介机构的全面尽职调查及辅导规范，申请

人就上述法律和规范运作的瑕疵采取了整改并且积极申请相关资质、进行游戏

备案，执行运营游戏前置审批工作。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①积极申请相关业务资质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取得了的业务资质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许可证号 发证机关 经营范围 有效期 

1 

网络文化

经营许可

证 

粤网文（2016）

0750-067号码 

广东省文

化厅 

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

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

发行） 

2016年 2月

15日至 2019

年 2月 14日 

2 

增值电信

业务经营

许可证 

粤 B2-20160330 
广东省通

信管理局 

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

网信息服务） 

2016年 6月

21日至 2021

年 6月 21日 

②积极进行运营游戏备案 

截至 2016年 6月 28日，申请人联合运营有 13款网络游戏，均履行了运

营备案手续；申请人授权运营有 2款游戏，均履行了运营备案手续。 

③积极进行运营游戏前置审批工作 

经查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方网

（http://www.gapp.gov.cn/govservice/1966/271413.shtml），了解相关政策以

及办事指南申请出版国产网络游戏作品审批的许可条件，申请人在取得《增

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后，通过有互联网出版资质的企业完成授权运营、联

合运营游戏的前置审批。 

公司已经于 2016年 6月 21日取得广东省通信管理局颁发的编号为粤

B2-20160330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

司已经在积极沟通有互联网出版资质的企业，委托其完成公司运营游戏的前

置审批。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 2016年 5月 24日发布的《关于移动

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新广出办发〔2016〕44号）：“十三、本通知

http://www.gapp.gov.cn/govservice/1966/2714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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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年 7月 1日起施行。自施行之日起，未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

的移动游戏，不得上网出版运营。十四、本通知施行前已上网出版运营的移

动游戏（含各类预装移动游戏），各游戏出版服务单位及相关游戏企业应做

好相应清理工作，确需继续上网出版运营的，按本通知要求于 2016年 10月 1

日前到属地省级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补办相关审批手续。届时，未补办相关审

批手续的，不得继续上网出版运营。” 

申请人实际控制人王赟出具《承诺》：公司对于自研授权运营和自研联合

运营的游戏，制定了详细的游戏备案和前置审批申报计划，本人承诺于 2016年

9月 15日前完成公司自研授权运营、自研联合运营游戏的备案和前置审批工作。

2016 年 9 月 15 日前，对未完成备案和前置审批的自研游戏将作下架处理，本

人自愿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公司对于代理联合运营的游戏，已联系其开发商

进行游戏备案和前置审批申报，本人承诺于 2016年 9月 15日前取得备案和前

置审批资料。2016 年 9 月 15 日前，对未取得备案和前置审批资料的代理联合

运营游戏将作下架处理，本人自愿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本人将进一步加强公

司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工作，建立健全公司与产品运营相关的内控制度。就自

研授权运营和自研联合运营的游戏，保证在取得运营备案和前置审批之后再上

线运营，就代理联合运营的游戏，在签订联运合同时对联运游戏进行严格核查，

获取公司代理联合运营游戏的备案和前置审批资料，保证代理运营游戏合法合

规。 

④国产网络游戏上网运营备案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设立的行政许可事项，

且主管部门基于现阶段游戏行业的发展特点正在研究制定新的替代性法规，同

时，经本所律师比对《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的罚则规定，申请人运营的网

络游戏未及时备案将招致的行政处罚为“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以及“最高额不超过 20000元的罚款”，鉴于申

请人已经着手积极改正，故网络游戏尚未备案的瑕疵不会对申请人的正常经营

活动构成严重影响。 

⑤报告期内，申请人未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且申请人的实际控

制人王赟已作出《关于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资质与范围相关责

任的承诺》，自愿全额承担罚款及其他责任的承诺。 

⑥根据广东省文化厅 2016年 6月 1日出具的《广东省文化厅关于分给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守法经营情况的复函》，分给网络有限自 2016年 2月 15日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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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 10日止，未发现违反《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而被文化行政部门处

罚的记录。 

综上，报告期内，申请人从事网络游戏运营业务，其运营网络游戏未经前

置审批并取得审批文号、未在网络游戏上网运营后向文化部备案，不符合网络

游戏管理相关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于前述依法经营及规范运作上

的瑕疵，申请人已经着手采取了相应的整改措施，且报告期内相关政府主管部

门未对公司经营活动提出任何异议，亦未对申请人做出任何行政处罚，同时申

请人实际控制人承诺将对可能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本所律师认为，

目前公司正在规范相关游戏审批以及运营的 15款游戏已经全部办理了游戏申

报备案手续，申请人的前述瑕疵不会对申请人的正常经营活动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亦不会构成影响本次申请挂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申请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情况 

根据申请人的说明，申请人没有在中国大陆以外从事任何经营活动。 

（三）申请人业务变更情况  

根据申请人历次经营范围的变更情况，2014年，申请人的业务重点是开发

手机游戏，2015年申请人为了丰富业务类型，拓展收入来源，开始同时进行游

戏开发、运营和推广业务。 

（四）申请人的持续经营 

经查验申请人现行有效《公司章程》、申请人的工商档案资料和申请人订

立的重大合同等资料并根据申请人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

的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最近两年有持续生产经营记录；申请人不存在重大

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不存

在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申请人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申请人的财务状况 

（一）申请人及其前身分给网络有限申报期内的财务状况 

根据申报《审计报告》，公司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 1-3月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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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 1-3月 

总资产（合并口径） 1,171,583.44 32,725,411.40 37,234,706.30 

所有者权益（合并口

径） 

-9,074,177.71 20,830,668.22 23,578,622.31 

总营业收入（合并口

径） 

1,948,458.35 69,929,216.80 35,981,535.62 

净利润（合并口径） -4,891,523.58 5,324,170.93 2,747,954.09 

主营业务收入 1,948,458.35 69,929,216.80 35,981,535.62 

（二）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 

根据申报《审计报告》，正中会计所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分给网络 2014年 12月 31日、2015年

12月 31日、2016年 3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 1-3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十、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主要关联方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目前公司关联方主要包括：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查验，申请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王赟，王赟的基本情况请详见

本法律意见书“七、发起人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四)申请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2.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根据申请人及实际控制人王赟的确认，除申请人及申请人控制的企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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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赟现时未有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3.持有 5%以上的其他股东 

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东为李春红和创德投资，其基本情况请详见本法律意

见书“七、发起人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二)申请人的股东”。 

4.申请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申请人及其控制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情况。 

（1）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任职情况 

王赟 董事长、总经理 

贺杰                       董事 

孙伟强 董事 

方锐 董事 

李裕德 董事 

姜洋 董事会秘书 

王屏涛 监事会主席 

李萍 职工代表监事 

全毅 监事 

叶珍连 财务负责人 

（2）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姓名 持股（%） 

王赟 持股 46.9449 

李春红 持股 8.8652 

创德投资 持股 5.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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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比例前十名股东所投资的其

他企业或对外任职的其他企业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主营业务 

1 
佛山市智臻电器有

限公司 

公司董事孙伟强持有 4%的

股权且担任执行董事 

研发（不含生产）、网上销售：

电器 

2 

佛山市道汇康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公司董事孙伟强持有 26%的

份额且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融

资咨询；项目投资咨询、企业

融资顾问服务、策划服务 

3 
佛山市道康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孙伟强持有 99%的

股权且任监事 

通讯、计算机技术研发、咨询；

网上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

软件 

4 
佛山市道康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孙伟强持有 24%的

股权且任经理 

投资理财咨询，项目融资咨

询，项目投资咨询，商品信息

咨询，企业策划 

5 
佛山市创荣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董事孙伟强持有 2.5%

的合伙份额 

对商业项目投资管理；项目投

资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对工

业、商业、教育及科技项目、

文化传播项目进行投资 

6 
广州泓翼广告有限

公司 

公司股东、董事李裕德持有

30%的股权且担任监事 
平面设计、包装、室内设计 

7 
广州富点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刘建勇持有 5%的

股权 
咨询服务 

8 
中大黄埔国际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刘建勇任财务总

监 
教育培训 

9 
广州市逸富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毛晟毅持持有

33.4%的股权且任执行董事

兼经理 

物业管理 

10 
广州市逸购贸易有

限公司 

公司股东毛晟毅持持有 33%

的股权且任监事 
商业、超市、贸易 

11 
广州万豪投资有限

公司 

公司股东毛晟毅持持有

100%的股权且任执行董事

兼经理 

物业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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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主营业务 

12 
广州天韵娱乐有限

公司 

公司股东毛晟毅持持有

33.33%的股权 
KTV 

5.申请人直接或间接控股及参股企业 

序

号 

公司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

例（%） 

1 
博罗

网络 
100 

网络技术研发；计算机技术推广；电脑动漫设

计；软件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2 
首映

网络 
800 

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群众参与的文艺类演

出、比赛等公益性文化活动的策划;文化娱乐

经纪人;影视经纪代理服务;文化艺术咨询服

务;舞台表演艺术指导服务;文艺创作服务;投

资咨询服务;投资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

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服装批发;

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通用机械设备销售;五

金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零售;纺织品、针织品及

原料批发;文具用品批发;广告业;电子、通信

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4 

3 
超玩

网络 
1000 

多媒体设计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游戏

软件设计制作;软件开发;电子、通信与自动控

制技术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数字动漫制作;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

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

术进出口;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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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

例（%） 

4 
平文

网络 
500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游戏软件设计制作;网络

技术的研究、开发;数字动漫制作;软件零售;

软件批发;软件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50 

首映网络为申请人参股设立的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24%，首映网络设立

于 2016年 3月 11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首映网络并未实际开展经营，

据申请人说明，首映网络后续主营业务为互联网自制剧内容制作，与公司网络

游戏开发、运营的主营业务并不存在实质性冲突，且基于公司仅持股 24%，公

司实际控制人王赟无法通过公司间接控制首映网络。综上，首映网络与申请人

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报告期内超玩网络是申请人的参股公司，申请人持股比例为 34%。超玩网

络的经营范围与申请人存在部分重叠。为避免潜在同业竞争问题，公司已经将

上述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人，广州市工商局核发编号为穗工商（市局）内变

字[2016]第 0120160615412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 

报告期内平文网络是申请人的参股公司，申请人持股比例为 50%。平文网

络的经营范围与申请人经营范围存在部分重叠。基于平文网络实际已经不再运

营，为避免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2015年 10月 14日，平文网络股东会作

出决议同意成立清算组；同意公司停止一切经营活动，进行清算备案，同意公

司注销。2016年 1月 15日，广州市天河区地方税务局出具天税通（2016）7434

号《税务事项通知书》，核准平文网络注销。2016年 6月 1日，广州市工商局

出具编号为（穗）登记内销字[2016]第 0620165270184号《企业核准注销登

记通知书》。 

经本所律师查验并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所律师

认为，上述申请人的关联方的认定准确、披露全面、完整。 

(二)关联交易及关联往来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和申请人提供的资料，申请人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情况和

关联往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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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分给有限不存在关联担保和关联方交易情况。 

2.报告期内，分给有限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 1-3月向关键管理

人员支付报酬分别为 742,949.02元、1,058,177.66元、311,491.00元。 

（三）报告期内关联方往来余额 

报告期内各期末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6-03-31 2015-12-31 2014-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佛山市道汇康投

资管理中心 
- - 403,065.33 20,153.27 - - 

其他应收款 王贇 - - - - 387,279.61 19,363.98 

其他应付款 
佛山市创德投资

管理中心 
- - - - 

2,000,000.0

0 
- 

其他应付款 孙伟强 - - - - 300,000.00 - 

其他应付款 
广州万豪投资有

限公司 
- - - - 

3,345,000.0

0 
- 

其他应付款 朱耿焕 - - - - 723,625.00 - 

其他应付款 黄盛渊 - - - - 626,862.00 - 

其他应付款 王屏涛 5,000.00 - - - - - 

其他应付款 贺杰 906.00 - - - - - 

其他应付款 王赟 650.00 - - - - - 

申请人于 2016年 2月 25日收回原支付给佛山市道汇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的借款利息 403,065.33元。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公司应付关联方往来的余额为公司应付王屏涛、

贺杰、王赟的报销款项，金额分别为 5,000.00元、906.00元、650.00元。截

至 2016年 5月 31日，该类款项仍然存在并增加。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出具

之日，公司已经清理了上述款项。  

申请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均已做出《关于不占用公司

资产的承诺》及《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不占用公司资金、

资产或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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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申请人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规范

关联方占用资源(资金)的相关制度，上述防范关联方占用资金(资源)的制度合

法、有效。 

(四)申请人的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程序 

经查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申请人已在其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规定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在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及其他公

允决策程序，且有关议事规则及决策制度已经申请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所

律师认为，申请人的章程、有关议事规则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内部规定中明

确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五）同业竞争 

1.申请人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况 

根据申请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申请人的实际控制

人王赟并不控制除申请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外的其他企业，因此申请人与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2.申请人与超玩网络 

根据申请人说明并经查验，报告期内超玩网络是分给网络有限的参股公司，

持股比例为 34%。超玩网络未实际经营，申请人也未对其进行实际注资。超玩

网络的设立与股权转让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五、申请人的下属子公司及

参股公司”之“（三）超玩网络”。基于超玩网络的经营范围与公司存在重叠，

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公司已于 2016年 6月 8日与无关联第三方梁伟平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超玩网络 34%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梁伟平，同日

股东大会已作出决议同意该次股权转让行为并完成工商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超玩网络虽然与申请人经营范围类似，有同业竞争的嫌疑，

但事实上超玩网络并非分给网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亦未实际经营，

且申请人已将其所持有超玩网络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因此对本次

挂牌不造成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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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今后出现同业竞争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

上的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承诺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

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

或参与任何商业上与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

上述经济实体的控制权，或在上述经济实体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

员。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公司产品和服务相同、相似或可能取

代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业务活动。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公司经营的

业务有竞争或可能竞争，将立即通知公司，并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予公司。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已作出有效承诺

以避免同业竞争，该等承诺真实、合法、有效。 

十一、申请人的主要财产 

（一）无形资产 

1.注册商标 

经核查，公司拥有 2项注册商标，4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所有权，其中

5项目尚未发表。 

（1）注册商标 

序

号 
注册号 商标 类别 有效期限 

1 14444745 

 

9 
2015年 6月 7日至 2025年 6

月 6日 

2 14444987 

 

41 
2015年 6月 7日至 2025年 6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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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请人的确认并经查验，上述注册商标未设置质押及其他权利限制，

不存在产权纠纷。申请人正在办理上述商标由分给网络有限变更至申请人的相

关手续。 

（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其他著作权 

根据本所律师对中国版权中心网站的检索并经查验申请人提供的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作品登记证书及申请人的确认，截至 2016年 6月 20日， 申

请人现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共 44项，其中 5项未发表。申请人正在办理计算

机著作权由分给网络有限变更至申请人的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登记号 证书号 软件名称 
取得

方式 
首次发表日 

权利

范围 

1 2011SR003169 
软著登字第

0266843 号 

乐春秋 WEB 游戏软

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0年 11月

17 日 

全部

权利 

2 2011SR003151 
软著登字第

0266825 号 

逍遥剑仙 WEB 游戏

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0年 11月

17 日 

全部

权利 

3 2011SR005146 
软著登字第

0268820 号 

XVIsion 游戏制作

支持引擎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0年 11月

17 日 

全部

权利 

4 2011SR020198 
软著登字第

0283872 号 

河图 online 游戏

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1 年 2 月

17 日 

全部

权利 

5 2011SR094839 
软著登字第

0358513 号 

合金弹头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1 年 9 月

10 日 

全部

权利 

6 2012SR027048 
软著登字第

0395084 号 

魔兽传奇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1年 12月

11 日 

全部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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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登记号 证书号 软件名称 取得

 

首次发表日 权利

 

7 2012SR026603 
软著登字第

0394639 号 

刀魂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1年 12月

17 日 

全部

权利 

8 2012SR027045 
软著登字第

0395081 号 

天魂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2年 1月 1

日 

全部

权利 

9 2014SR008228 
软著登字第

0677472 号 

热血江湖口袋版游

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3年 12月

26 日 

全部

权利 

10 2014SR196133 
软著登字第

0865366 号 

一路向西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4年 11月

28 日 

全部

权利 

11 2015SR070437 
软著登字第

0957523 号 

消灭宠物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 年 2 月

11 日 

全部

权利 

12 2015SR067081 
软著登字第

0954167 号 

三国赛马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 年 2 月

28 日 

全部

权利 

13 2015SR065241 
软著登字第

0952327 号 

祖玛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 年 2 月

28 日 

全部

权利 

14 2015SR054760 
软著登字第

0941846 号 

倒霉熊大战泡泡龙

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 年 2 月

28 日 

全部

权利 

15 2015SR065170 
软著登字第

0952256 号 

宠物萌萌消游戏软

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 年 2 月

28 日 

全部

权利 

16 2015SR067571 
软著登字第

0954657 号 

美女玩伴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年 3月 2

日 

全部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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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登记号 证书号 软件名称 取得

 

首次发表日 权利

 

17 2015SR066481 
软著登字第

0953567 号 

主公跑跑跑游戏软

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年 3月 3

日 

全部

权利 

18 2015SR144325 
软著登字第

1031411 号 

董卓快跑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 年 4 月

10 日 

全部

权利 

19 2015SR101796 
软著登字第

0988882 号 

泡泡龙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 年 4 月

18 日 

全部

权利 

20 2015SR116352 
软著登字第

1003438 号 

疯狂捕捉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年 6月 5

日 

全部

权利 

21 2015SR163870 
软著登字第

1050956 号 

欢乐游戏厅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年 7月 2

日 

全部

权利 

22 2015SR167995 
软著登字第

1055081 号 

欢乐德州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年 7月 8

日 

全部

权利 

23 2015SR157591 
软著登字第

1044677 号 

末世危机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 年 7 月

20 日 

全部

权利 

24 2016SR039154 
软著登字第

1217771 号 

开心百家乐游戏软

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 年 7 月

28 日 

全部

权利 

25 2016SR035719 
软著登字第

1214336 号 

欢乐象棋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年 11月 0

日 

全部

权利 

26 2016SR039337 
软著登字第

1217954 号 

分给麻将游戏软件

麻将 V1.0 

原始

取得 

2015 年 7 月

28 日 

全部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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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登记号 证书号 软件名称 取得

 

首次发表日 权利

 

27 2016SR039177 
软著登字第

1217794 号 

董卓大魔王游戏软

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 年 7 月

28 日 

全部

权利 

28 2016SR037503 
软著登字第

1216120 号 

欢乐牛牛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年 09月

15 日 

全部

权利 

29 2016SR039144 
软著登字第

1217761 号 

欢乐森林舞会游戏

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年 08月

22 日 

全部

权利 

30 2016SR038900 
软著登字第

1217517 号 

分给炸金花游戏软

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年 09月

18 日 

全部

权利 

31 2016SR039153 
软著登字第

1217770 号 

分给斗地主游戏软

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年 11月

14 日 

全部

权利 

32 2016SR034841 
软著登字第

1213458 号 

爱书应用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年 12月

30 日 

全部

权利 

33 2012SR102982 
软著登字第

0471018 号 

三国群英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全部

权利 

34 2015SR117707 
软著登字第

1004793 号 

热血沙城手机游戏

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全部

权利 

35 2015SR137740 
软著登字第

1024826 号 

全民屠龙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全部

权利 

36 2013SR049524 
软著登字第

0555286 号 

妖精尾巴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全部

权利 



 63 

序号 登记号 证书号 软件名称 取得

 

首次发表日 权利

 

37 2013SR042895 
软著登字第

0548657 号 

西游天魂游戏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全部

权利 

38 2016SR130325 
软著登字第

1308942 号 

卡牌五虎将游戏软

件 V1.0 

原始

取得 

2015 年 7 月

10 日 

全部

权利 

39 2016SR130323 
软著登字第

1308940 号 
剑雨情缘游戏软件 

原始

取得 

2015 年 7 月

10 日 

全部

权利 

40 2016SR127937 
软著登字第

1306554 号 

三国群英塔防游戏

软件 

原始

取得 

2015 年 7 月 2

日 

全部

权利 

41 2016SR126341 
软著登字第

1304958 号 
花花宝典应用软件 

原始

取得 

2016 年 3 月

25 日 

全部

权利 

42 2016SR122736 
软著登字第

1301353 号 
蜀门修真游戏软件 

原始

取得 

2015 年 7 月

10 日 

全部

权利 

43 2016SR101520 
软著登字第

1280137 号 
分给游戏中心平台 

原始

取得 

2015 年 7 月

28 日 

全部

权利 

44 2016SR079839 1258456 路飞打泡 
原始

取得 

2015 年 4 月

18 日 

全部

权利 

根据申请人的确认并经查验，申请人拥有的前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其他

著作权未设置质押及其他权利限制，不存在产权纠纷。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上述无形资产持有人已经或者正在变更成股份公司。股份公司由有限公司

整体变更设立，有限公司所有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及权利义务全部由股份公司

继承，相应证书的更名登记/备案不存在法律障碍。 

（3）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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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对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的检索并经查验申请人提供的域名

证书及申请人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拥

有域名如下： 

序

号 
备案号 域名 注册日期 到期日期 

域名持

有者 

注册机

构 

1 

粤 ICP备

11076812

号-1 

http://www.fen

gei.com/ 

2015年 9月 28

日 

2016年 10

月 28日 

分给网

络股份 

中国万

网 

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取得的技术均系原始取得，不存在对他方构成依赖的

情形，不存在涉及其他单位职务发明问题，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存在竞

业禁止问题，不存在知识产权诉讼或仲裁事项，申请人使用的技术真实、合法。 

（二）租赁房屋情况 

经检验申请人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并经申请人确认，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房屋租赁合同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

方 

出租方 租赁房屋地

址 

面积

（m
2
） 

租金（元/月） 租赁期限 

1 

分给

网络

股份 

广州市怡

祥科技企

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

区棠下荷光

三横路 7号

501-506室 

543 

2016.1.1-2016.12.19月

租金 22311.00元；

2016.12.20-2017.12.19

月租金 23426.40元；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7年12月

19日 

2 罗清 余睿/肖勇 

高新区天益

街 38号理想

中心 3栋 802 

121.18 7877元 

2014年 8月

19日- 

2016年 8月

19日 

根据申请人的确认并经查验，申请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荷光三横路 7

号 501-506 室的办公场所为租赁取得，出租方广州市怡祥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

公司尚未能提供房产证，但是广州棠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已取得该办公场所的

《用地批准书》（编号为穗国土建用字[2000]第 578 号），建设项目为工业、

厂房，土地所有权性质为集体，土地用途为村留地，不存在占用农用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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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给网络有限、广州市怡祥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祥公司）

与广州棠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棠下公司）三方共同出具《关于广州

分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场地租赁合同确认函》，确认以下内容： 

（1）怡祥公司法定代表人钟桂祥于 2015年 10月 13日租用棠下公司所有

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荷光三横路 7号 501—506室房屋（建筑面积 543㎡），

现棠下公司同意怡祥公司将该物业转租给分给公司作为经营场所使用。 

（2）怡祥公司法定代表人钟桂祥与分给公司签订三份《租赁合同》，租赁

期分别：2015 年 10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9 日为内部合同，2015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为办理工商变更合同，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月 19日为服务费合同。 

（3）钟桂祥系怡祥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怡祥公司对钟桂祥签署上述《租赁

合同》行为予以追认，该物业原租赁行为以及转租行为均为怡祥公司之公司行

为，真实、合法、有效，对怡祥公司有法律约束力。 

上述租赁办公场所产权不明可能导致租赁合同存在无效或者被撤销风险。

但分给网络有限、怡祥公司与棠下公司已出具确认函，棠下公司同意怡祥公司

将上述办公场所转租给分给网络有限，同时基于公司为轻资产的互联网企业，

上述租赁办公场所权属瑕疵致使搬迁的风险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

响。此外，就租赁房屋权属瑕疵问题，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其愿意无条

件代公司承担因租赁厂房权属瑕疵所有损失赔偿责任及/或行政处罚责任。因

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租赁办公场所权属不明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申请人控股子公司博罗网络所在办公场所是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清与出租

方签订。罗清为设立博罗公司与承租方签订合同，且博罗网络已经实际履行该

合同的权利与义务。同时，出租方提供编号为“成房权证监证字第 2676238号”

房产证，足以证明出租方享有该房屋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无权出租该房屋的行

为。 

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子公司与出租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真实、合法、

有效。 

（三）固定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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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报《审计报告》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申请人固定资产具体情况

如下： 

项目 原值（元） 账面价值（元） 

电子设备 282,682.90 122,215.75 

合计 282,682.90 122,215.75 

十二、申请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业务合同 

结合申请人具体情况，本所律师对重大合同的重大性界定为：对企业经营

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申请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报告期内对申请人的经营状

况或者财务状况具有重大影响的合同主要为采购金额 13万以上的采购合同或

者框架性合作协议、框架性合作销售合同、租赁合同及借款合同，以及其他对

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业务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 采购合同 

年度 供应商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元)/结算方

式 

签订时间 履行时间 
履行

情况 

2016

年 1-3

月 

现在（北京）

支付股份有

限公司 

支付渠道 

聚合产品单笔

2%，接入服务

费 2000 元 

2016年 1月 28

日 

2016年 1月

28日-2017年

1月 27日 

正在

履行 

北京泰和纬

度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游戏广告

发布 
2,050,000.00 

2016年 3月 7

日 

2016年 3月 7

日-2016 年 3

月 25日 

履行

完毕 

广州三七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游戏联合

运营 

可分配收入的

分成比例以产

品确认单为主 

2016年 2月 1

日 

2016年 2月 1

日-2018 年 2

月 1日 

正在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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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供应商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元)/结算方

式 

签订时间 履行时间 
履行

情况 

上海辛源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游戏广告

推广 

CPA:结算金额

=有效安装激

活量*有效安

装激活单价 

2016年 3月 30

日 

2016年 3月

30日-2018年

3月 29日 

正在

履行 

乐限网络科

技（上海）有

限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按竞价方式进

行广告投放 

2016年 2月 1

日 

2016年 2月 1

日-2016年12

月 31日 

正在

履行 

上海卓悠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CPA:结算金额

=有效安装激

活量*有效安

装激活单价 

2016年 3月 22

日 

2016年 3月

22日-2017年

3月 21日 

正在

履行 

北京网罗天

下广告有限

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按竞价方式进

行广告投放 

2016年 3月 30

日 

2016年 3月

30日-2016年

12月 31日 

正在

履行 

深圳市中天

会创科技有

限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CPA:结算金额

=有效安装激

活量*有效安

装激活单价 

2016年 3月 1

日 

2016年 3月 1

日-2017 年 2

月 28日 

正在

履行 

多盟睿达科

技（中国）有

限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按竞价方式进

行广告投放 

2016年 3月 7

日 

2016年 3月 7

日-2017 年 6

月 6日 

正在

履行 

北京青柠创

享科技有限

公司 

游戏联合

运营 

对方获得游戏

充值收入*

（1-5%）*50% 

2016年 3月 23

日 

2016年 3月

23日-2017年

3月 22日 

正在

履行 

深圳市云天

空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CPA:结算金额

=有效安装激

活量*有效安

装激活单价 

2016年 3月 18

日 

2016年 3月

18日-2017年

3月 17日 

正在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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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供应商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元)/结算方

式 

签订时间 履行时间 
履行

情况 

深圳艺果网

络科技有限

公避开 

游戏联合

运营 

对方获得游戏

充值收入*40% 

2016年 3月 14

日 

2016年 3月

14日-2019年

3月 13日 

正在

履行 

上海智趣广

告有限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CPA:结算金额

=有效安装激

活量*有效安

装激活单价 

2016年 3月 15

日 

2016年 3月

15日-2017年

3月 14日 

正在

履行 

木蚂蚁（北

京）科技有限

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CPA:结算金额

=有效安装激

活量*有效安

装激活单价 

2016年 3月 23

日 

2016年 3月

23日-2017年

3月 23日 

正在

履行 

北京云锐国

际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按竞价方式进

行广告投放 

2016年 3月 10

日 

2016年 3月

10日-2016年

12月 31日 

正在

履行 

 北京智游网

安科技有限

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CPA:结算金额

=有效安装激

活量*有效安

装激活单价 

2016年 3月 25

日 

2016年 3月

25日-2017年

3月 30日 

正在

履行 

2015

年度 

深圳市深蓝

科创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CPA:结算金额

=有效安装激

活量*有效安

装激活单价 

2015年 12月 1

日 

2015年 12月

1日-2016年

11月 30日 

正在

履行 

广州问天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分成结算：按

照约定的分成

比例获得运营

收入 

2015年 10月 1

日 

2015年 10月

1日-2017年

9月 30日 

正在

履行 

北京泰和纬

度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游戏广告

发布 
1,582,000.00 

2015年 11月 2

日 

2015年 11月

02日-2015年

11月 27日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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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供应商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元)/结算方

式 

签订时间 履行时间 
履行

情况 

北京泰和纬

度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游戏广告

发布 
975,000.00 

2015年 10月 6

日 

2015年 10月

6日-2015年

10月 31日 

履行

完毕 

北京泰和纬

度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游戏广告

发布 
2,541,000.00 

2015年 9月 1

日 

2015年 9月 1

日-2015 年 9

月 28日 

履行

完毕 

北京泰和纬

度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游戏广告

发布 
710,500.00 

2015年 8月 10

日 

2015年 8月

10日-2015年

8月 21日 

履行

完毕 

北京爱风世

嘉网络科技

发展有限公

司 

产品发

布、推广 

CPA:结算金额

=有效安装激

活量*有效安

装激活单价 

2015年 8月 1

日 

2015年 8月 1

日-2017 年 7

月 31日 

正在

履行 

喀什日盛文

化传媒有限

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CPA:结算金额

=有效安装激

活量*有效安

装激活单价 

2015年 8月 1

日 

2015年 8月 1

日-2017 年 7

月 31日 

正在

履行 

上海市飞玩

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CPA:结算金额

=有效安装激

活量*有效安

装激活单价 

2015年 7月 1

日 

2015年 7月 1

日-2016 年 7

月 1日 

正在

履行 

广州市源子

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CPA:结算金额

=有效安装激

活量*有效安

装激活单价 

2015年 6月 1

日 

2015年 6月 1

日-2016 年 6

月 1日 

正在

履行 

北京乐赢互

动科技有限

公司 

产品发

布、推广 

分成结算：按

照约定的分成

比例获得运营

收入 

2015年 5月 31

日 

2015年 6月 1

日-2017 年 6

月 1日 

正在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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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供应商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元)/结算方

式 

签订时间 履行时间 
履行

情况 

2014

年度 

深圳市稳速

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服务器及

带宽 
180,000.00 

2013年 11月

20日 

2013年 11月

20日-2014年

11月 19日 

履行

完毕 

广州粤飞数

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服务器及

带宽 
138,000.00 

2015年 11月

27日 

2015年 11月

27日-2016年

11月 27日 

正在

履行 

深圳捷盛昌

科技有限公

司 

产品发

布、推广 

CPA:结算金额

=有效安装激

活量*有效安

装激活单价 

2014年 6月 8

日 

2014年 06月

08日-2016年

06月 07日 

正在

履行 

上栗县福安

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技术服务 200,000.00 
2014年 3月 1

日 

2014年 03月

01日-2015年

02月 28日 

履行

完毕 

广州市云图

动漫设计有

限公司 

美术制作 
按需求工作量

计价 

2013年 6月 27

日 

2013年 06月

27日-2018年

08月 30日 

正在

履行 

深圳市逆风

行科技有限

公司 

美术制作 
按需求工作量

计价 

2014年 5月 4

日 

2014年 05月

04日-2017年

06月 3日 

正在

履行 

(2)销售合同 

年份 客户名称 
合同

标的 

合同金额/结算方

式 
签订时间 有效期限 

履行

情况 

2016年

1-3 

江苏易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

推广 

CPA:结算金额=有

效激活量*单价

（按包大小确认） 

2016年 2月

15日 

2016年 2月

15日-2018

年 2月 15日 

正在

履行 

上海指禅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

推广 

CPA:结算金额=有

效激活量*单价

（按包大小确认） 

2016年 2月

15日 

2016年 2月

15日-2018

年 2月 15日 

正在

履行 

上海都玩网络 游戏 CPA:结算金额=有 2016年 2月 2016年 2月 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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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客户名称 
合同

标的 

合同金额/结算方

式 
签订时间 有效期限 

履行

情况 

科技有限公司 推广 效激活量*单价

（按包大小确认） 

15日 15日-2018

年 2月 15日 

履行 

嘉兴傲游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

推广 

CPA:结算金额=有

效激活量*单价

（按包大小确认） 

2016年 2月

15日 

2016年 2月

15日-2018

年 2月 15日 

正在

履行 

台湾迅鸟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港澳

台独

家代

理 

授权金 6万美金+

净收入 25%分成款 

2016年 3月

11日 

2016年 3月

11日-2018

年 3月 10日 

正在

履行 

2015年

度 

上海佩赞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

推广 

分成结算：按照约

定的分成比例获

得运营收入 

2015年 9月

15日 

2015年 9月

15日-2017

年 9月 14日 

正在

履行 

广州朱雀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

运营 

分成结算：按照约

定的分成比例获

得运营收入 

2014年 11月

4日 

2015年 1月 1

日-2016 年

12月 31日 

正在

履行 

深圳市酷鸽无

线技术有限公

司 

游戏

运营 

分成结算：按照约

定的分成比例获

得运营收入 

2014年 11月

30日 

2014年 12月

1日-2015年

11月 30日 

履行

完毕 

上海草花互动

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游戏

推广 

CPA:结算金额=有

效激活量*6元 

2015年 2月

27日 

2015年 2月

27日-2016

年 2月 28日 

正在

履行 

成都简乐互动

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

推广 

CPA:结算金额=有

效激活量*6元 

2015年 3月

24日 

2015年 3月

24日-2016

年 3月 23日 

正在

履行 

厦门创想无线

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游戏

推广 

CPA:结算金额=有

效安装激活量*有

效安装激活单价 

2015年 6月 1

日 

2015年 6月 1

日-2016 年 6

月 1日 

正在

履行 

广州锋潮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

推广 
有效激活量*5元 

2015年 6月 5

日 

2015年 6月 5

日-2016 年 6

月 5日 

正在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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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客户名称 
合同

标的 

合同金额/结算方

式 
签订时间 有效期限 

履行

情况 

深圳市搜玩网

络科技有限公

司 

游戏

推广 
有效激活量*2元 

2015年 10月

1日 

2015年 10月

1日-2017年

9月 30日 

正在

履行 

北京星空合众

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

授权

经营 

授权金和持续版

税 

2015年 11月

10日 

2015年 11月

10日-2020

年 11月 09日 

正在

履行 

广州市伍禾网

络科技有限公

司 

游戏

授权

经营 

授权金和持续版

税 

2015年 11月

18日 

2015年 11月

18日-2016

年 

正在

履行 

上海雪鲤鱼计

算机科技有限

公司 

为用

户提

供支

付功

能 

按照约定的分成

比例获得运营收

入 

2015年 7月 1

日 

2015年 7月 1

日-2016 年 7

月 1日 

正在

履行 

广州精纳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为用

户提

供支

付功

能 

（系统总统计金

额-万投成本）

*50% 

2015年 7月

30日 

2015年 7月

30日-2016

年 7月 30日 

正在

履行 

广州四三九九

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美术

外包

服务 

22,000.00 
2015年 3月 1

日 

2015年 3月 1

日-2015 年 3

月 31日 

履行

完毕 

2014年

度 

迈奔灵动科技

（北京）有限公

司 

游戏

授权

经营 

授权金和持续版

税 

2013年 11月

19日 

2013年 11月

19日-2016

年 11月 18日 

履行

完毕 

四川日报网络

传媒发展有限

公司 

技术

支持 

技术服务费

/45,000.00元 

2013年 1月 7

日 

2013年 1月 7

日-永久有效 

正在

履行 

广州乐起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

授权

授权金和持续版

税 

2014年 2月

15日 

2014年 2月

15日-2016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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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客户名称 
合同

标的 

合同金额/结算方

式 
签订时间 有效期限 

履行

情况 

经营 年 2月 14日 

深圳市腾讯计

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 

为用

户提

供支

付及

推广

功能 

按照约定的分成

比例获得运营收

入 

2012年 2月 1

日 

2012年 2月 1

日-2016 年 6

月 30日 

正在

履行 

（3）租赁合同 

序

号 

承租

方 

出租方 租赁房屋地

址 

面积

（m
2
） 

租金（元/月） 租赁期限 

1 

分给

网络

股份 

广州市怡

祥科技企

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

区棠下荷光

三横路 7号

501-506室 

543 

2016.1.1-2016.12.19月

租金 22311.00元；

2016.12.20-2017.12.19

月租金 23426.40元；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7年12月

19日 

2 罗清 余睿/肖勇 

高新区天益

街 38号理想

中心 3栋 802 

121.18 7877元 

2014年 8月

19日- 

2016年 8月

19日 

（4）借款合同 

序号 合同相对方 服务内容 结算方式 合同期限 

  1 
佛山市道汇康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无息借款，且

借款总额不超

过 1000 万元 

转账结算 

2015年 3月 31

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 

经本所律师查验，上述所列示重大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合法、有效。 

（二）侵权之债 

根据申请人的确认并经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不存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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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发生的侵权之债。 

（三）申请人重大债权情况 

根据申报《审计报告》并经申请人确认，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申请人

其他应收款余额前五名应收金额合计 428,143.29元，占其他应收款总额比例

99.95%，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109,180.51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与本

公司

关系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

款期末余额

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

末余额 

深圳市皓思宇

贸易有限公司 

非关

联方 
往来款 251,491.29  1年以内 58.71  12,574.56  

广东粤政企业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非关

联方 
往来款  92,393.00  1-2年 21.57   92,393.00  

广州市怡祥物

业管理有限公

司 

非关

联方 
房租押金  74,480.00  1年以内 17.39  3,724.00  

路静 
非关

联方 

员工备用

金 
 5,000.00  1年以内 1.17  250.00  

罗清 
非关

联方 

员工备用

金 
 4,779.00  1年以内 1.12  238.95  

合计 - - 428,143.29 - 99.95  109,180.51  

十三、申请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经查验，申请人及其前身分给网络有限自设立至今不存在合并、分

立、减少注册资本行为。 

（二）申请人及其前身分给网络有限的增资行为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

申请人的设立及股权演变”所述。 

（三）经查验并经申请人确认，报告期内申请人未有重大资产变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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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查验并经申请人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现时未

有拟进行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的计划。 

十四、申请人章程的制定 

经查验，2016年 3月 3日，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6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对公司名称、公司形式、经营宗旨和范围、

注册资本、股份转让、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股东大会的职权、董事会、监事会

的组成及职权、经营管理机构、财务、会计和审计、公司利润的分配、公司的

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章程的修改等方面都作了详细和明确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6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章

程》内容符合当时《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规范和规范性文件对非上市公

众公司的要求。 

十五、申请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申请人的组织机构设置 

申请人组织结构图如下： 

 

根据申请人陈述并经查验，申请人根据其生产经营的特点建立了健全的组

织机构，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设立了运营部、策划部、美术部、程序部、财务部、行政部等机构；股东

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和监事会均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监事会及

其他内部机构均独立运作。根据本所律师查验，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

职责。 

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上述治理结构的设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申请人章程的规定，申请人具备健全有效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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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情况 

1.申请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制订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文件并经查验，申请人已制订了《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 则》、《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制度，

上述议事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申请人会议规范运作情况  

经查验申请人提供报告期内股东会会议文件资料，申请人在报告期内能按

《公司法》及申请人章程的相关规定召开股东会对重要事项进行决策。虽然申

请人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完善以前存在届次记录不清

等瑕疵，但据申请人说明，申请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召开、决议

内容及签署符合申请人公司章程规定，真实有效。 

十六、申请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申请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情况 在其他单位兼职情况 

王赟 董事长、总经理 _ 

贺杰 董事 _ 

孙伟强 董事 

在佛山市道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担任经理；在佛

山市道汇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在佛山市道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任监

事；在佛山市智臻电器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在

佛山市创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在佛山市创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方锐 董事 _ 

李裕德 董事 在广州泓翼广告有限公司担任监事 

姜洋 董事会秘书 广州首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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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任职情况 在其他单位兼职情况 

王屏涛 监事会主席 _ 

李萍 职工代表监事 _ 

全毅 监事 _ 

叶珍连 财务负责人 _ 

自分给网络有限变更为股份公司以来，申请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均未发生变化。 

（二）申请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现任董事简历 

王赟，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男，1982年 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高中学历。2003年 3月至 2004年 9月就职于北京游戏橘子数位科技

有限公司，任市场策划；2004年 10月至 2005年 4月就职于北京创意鹰翔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任主策划/数值策划；2005年 4月至 2007年 7月就职于广州网

易互动娱乐有限公司，任制作人/主策划；2007年 7月至 2008年 10月独立游

戏制作人；2008年 10月至 2010年 9月筹备分给公司及团队；2010年 9月至

2016年 3月就职于分给网络有限，任执行董事兼经理；2016年 4月至今，任申

请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任期三年。 

贺杰，公司董事，男，1974年 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1年 1月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1995年 10月至 1998

年 6月就职于重庆浩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任会计；1998年 6月至 1999年

12月就职于广东捷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担任成本会计；1999年 12月至

2001年 3月就职于广州兆通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担任财务主管；2001年 3月至

2006年 8月就职于广州光通通信发展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2006年 8月至

2007年 1月就职于广东天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2007年 1月至

2007年 8月就职于火石软件（广州）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2007年 8月至

2010年 7月就职于广州游之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部总监；2010年 9

月至 2016年 3月就职于分给网络有限，担任运营总监兼监事；2016年 4月至

今，任申请人董事兼运营总监，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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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伟强，公司董事，男，1971年 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5年 6月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历。1995年 9月至 2001

年 3月就职于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任肿瘤内科住院医师及主治医师；

2001年 5月至 2008年 2月就职于佛山市大翔医药有限公司，任销售经理；2008

年 3月至今就职于佛山市道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任经理；2016年 4月至今，

任申请人董事，任期三年。其他兼职情况参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六、申请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之（一）”。 

方锐，公司董事，男，1982年 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4

年 6月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专业，本科学历。2003年 3月至 2004年 4月就

职于广州华之杰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担任产品经理；2004年 4月至 2007年 10

月就职于广州网易互动娱乐有限公司，担任游戏策划；2007年 10月至 2008年

10月就职于广州游之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担任产品经理；2008年 10月至 2009

年 10月广州游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担任产品经理；2009年 10月至 2011年 9

月就职于广州市深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策划职位；2011年 10月至 2016

年 3月就职于分给网络有限，担任产品总监职务；2016年 4月至今，任申请人

董事，任期三年。 

李裕德，公司董事，男，1977年 0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5年 7月毕业于广东文艺职业学院绘画专业，大专学历。1999年 7月至 2000

年 9月就职于广州天夏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美术总监；2000年 10月至 2002年

5月就职于广州网易互动娱乐有限公司，担任美术指导；2002年 5月至 2003年

5月就职于香港 I BE ONE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美术总监；2003年 5月至 2005

年 12月就职于广州网游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美术总监；2005年 12月至 2006

年 12月就职于上海久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美术总监；2007年 1月 2007

年 12月就职于广州网游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美术总监；2007年 12月至 2009

年 12月就职于广州奇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美术总监；2010年 2月至 2010

年 7月就职于广州狼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美术总监；2010年 9月至 2016

年 3月，就职于分给网络有限，担任职美术总监；2016年 4月至今，任申请人

董事兼美术总监，任期三年。其他兼职情况参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六、申请人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之（一）”。 

2.现任监事简历 

王屏涛，监事会主席，男，1984年 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http://www.baidu.com/link?url=lBWp8b0nHctMJXAKUuR4ZNwfnNgGoW46N4txYREKt4khBFbpn7qQLFf4G2jxgvi8
http://www.baidu.com/link?url=yJhvBUQ_mETIhCCPGN4Q91wTe3WSAkmtbOS7SzeCNU87xIeQ1JxXEkQqs4UAmXr9
http://www.baidu.com/link?url=n3z9sOUn8d-zVFblmkjzDjxOLkkZCt_ED6qTvIfhZp-UgKesg3rZrBqFQqEGpkvT
http://www.baidu.com/link?url=GAMkIQxB96YXJ1bC3DVFWOy-ZoiXdVwIHOgnS5KJRrMJ3itbLf6wKrpwcVV92rVw&wd=&eqid=e288bdb80003fd7b00000006569f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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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2003年 7月毕业于清远市连南三江中学，高中学历。2004年 6月至 2010

年 6月就职于广州网易互动娱乐有限公司，担任游戏策划；2010年 10月至 2016

年 3月就职于分给网络有限，担任移动应用开发负责人；2016年 4月至今，任

申请人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李萍，职工代表监事，女，1982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

权。2006年 6月毕业于广东财经大学玩具与游戏设计专业，本科学历。2006年

7月至 2007年 7月就职于广州微启软件有限公司任游戏开发策划；2007年 8月

至 2010年 5月就职于广州游之艺科技有限公司历任产品经理、运营总监；2010

年 6月至 2012年 4月自由职业；2012年 4月至 2016年 3月就职于分给网络有

限，担任运营总监；2016年 4月至今，任申请人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全毅，监事，男，1979年 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

年 6月毕业于湖南吉首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大专学历；2001年 2月至

5月就职于广东惠州凌田教育学校，任教师；2001年 5月至 10月就职于广州瑞

达通信有限公司，任项目工程师；2002年 5月至 2003年 5月就职于上海南方

通讯有限公司，任项目工程师；2003年 8月至 2005年 5月就职于广州光通通

信有限公司，任 IT主管；2005年 12月至 2012年 8月就职于广州宜通通信有

限公司，任项目经理；2012年 8月至 2016年 3月就职于分给网络有限，任运

营维护工程师；2016年 4月至今，任申请人监事，任期三年。 

3.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赟，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男，1982年 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高中学历。2003年 3月至 2004年 9月就职于北京游戏橘子数位科技

有限公司，任市场策划；2004年 10月至 2005年 4月就职于北京创意鹰翔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任主策划/数值策划；2005年 4月至 2007年 7月就职于广州网

易互动娱乐有限公司，任制作人/主策划；2007年 7月至 2008年 10月独立游

戏制作人；2008年 10月至 2010年 9月筹备分给公司及团队；2010年 9月至

2016年 3月就职于分给网络有限，任执行董事兼经理；2016年 4月至今，任申

请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任期三年。 

姜洋，公司董事会秘书，男，1980年 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2005年 7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艺术设计专业，本科学历；2005年 10月至 2010

年 2月就职于广州网易互动娱乐有限公司，担任资深策划/网易内刊主编；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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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至 2016年 3月就职于分给网络有限，担任策划总监；2016年 4月至今，

任申请人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叶珍连，财务负责人，女，1987年 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

2010年 12月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财务会计与审计专业，本科学历；2009年 1

月至 2009年 7月就职于广州赛红贸易有限公司，担任会计；2009年 8月至 2013

年 8月就职于广州金日科技有限公司，担任会计；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12

月就职于广东创能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财务；2015年 1月至 2015年 10月就职

于北京东方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财务主管；2016年 1月至 2016年 3

月，任分给网络有限财务总监；2016年 4月至今，任申请人财务负责人，任期

三年。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和遵守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最近 24个月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受到

中国证监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三）申请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两年变化情况 

2010年分给网络有限设立时，未设立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未设立监

事会，设一名监事。自 2010年分给网络有限设立时起至 2015年 3月，王赟担

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监事由贺杰担任。 

2016年 3月 3日，公司召开股份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届股东会，选举产生

了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同时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

选举产生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王赟、贺杰、孙伟强、方锐、李裕德五人，王屏

涛、李萍、全毅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王屏涛担任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上述变更外，申请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最近两年未发生其他变化。综上，根据申请人说明、《公司章程》、历次

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等文件，本所律师查验后认为申请

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及任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申请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

两年发生的变化对本次股票挂牌不产生实质影响，且履行了相关决议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票挂牌不

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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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根据申请人及相关当事人的确认并经查验，申请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列明的有关禁止任职的情形，其

任职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申请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查验，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与其他单位签署目前正在履行期间的保密协

议或竞业禁止协议，亦不存在有关上述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且不存在侵犯

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纠纷或潜在纠纷。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十七、申请人劳动用工、社会保险有关情况 

（一）申请人劳动用工、社会保险 

根据申请人说明并经查验，截至 2016年 5月 31日，申请人共有员工 43

人，均是与申请人签署劳动合同的正式员工。申请人现持有广东省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局颁发的证号为“社险粤字 71176584号”《社会保险登记证》。目前公

司为 39名员工缴纳了社保，另外 5名员工为 2016年 4月、5月入职员工，由

于该 5名员工需办理社保转移手续，申请人将在该 5名员工社保转移手续办妥

后缴纳该 5名员工社保。 

广州市天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 2016年 5月 23日出具《证明》，

证明分给申请人已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手续（单位编号：71176584），参加了

基本养老、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2016年 5月参加保险

人数共 40人。目前，未发现申请人欠缴社保费，也未接到申请人员工有关社保

事项的投诉。另据本所律师核查，申请人未给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公司实际

控制人王赟出具《关于社保及住房公积金问题的承诺函》，如应有权部门要求

或根据其决定，公司需要为其员工补缴社保或住房公积金，或者公司因未为员

工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而受到任何罚款或其他损失，其愿意在无需公司支付

任何对价的情况下承担所有相关金钱赔付义务和责任。  

申请人虽未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但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了相关承诺，

承诺如应有权部门要求或根据其决定，公司需要为其员工补缴社保或住房公积



 82 

金，或者公司因未为员工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而受到任何罚款或其他损失，

其愿意在无需公司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承担所有相关金钱赔付义务和责任。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未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对本次挂牌不构成

实质影响。报告期内未发现申请人因违反劳动用工、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

法规与规范性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博罗网络劳动用工、社会保险 

截至 2016年 5月 31日,博罗网络共有员工 14人,全部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

同，公司已为全部员工缴纳社保，其中为 9名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2016年

5月 13日成都高新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社会保险核查证明》，博罗

网络自 2015年 9月 11日起至 2016年 5月 13日，未因违反国家、地方有关社

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其做出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认为，博罗网络在劳动用工、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方面符合符合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八、申请人的税务 

(一)申请人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经本所律师查验，申请人已依法在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广州市天河

区地方税务局办理税务登记。 

根据《审计报告》、相关纳税申报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分给网络有限

自 2015年 7月起由小规模纳税人变更为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由 3%变更为

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具体如下： 

税目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收入 6% 

城建税 应交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交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交流转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申请人子公司博罗网络为小规模纳税人，执行 3%增值税税率。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申请人子公司主要税种、税率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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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目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收入 3% 

城建税 应交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交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交流转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目前执行上述主要税种、税率不存在违反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二)申请人享受的税收优惠 

1.根据《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71号），明确自 2014年 10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对月销售

额 2万元至 3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或营业

税，子公司于 2015年度享受了免征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2.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号）第三条、《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9号）等政策，公司经认定属于境内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在 2017年

12月 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

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 

(三)申请人依法纳税情况 

经申请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查验，申请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经营过程能够严

格遵守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要求。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 2016年 5月 19日开具“穗天国税

征信[2016]100551、100552号”《涉税征信情况》，证明申请人在 2013年 4

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2015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4月 30日未发现存

在税收违法违章行为。广州市天河区地方税务局于开具“穗天地税涉密

[2016]0220005号”《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证明在 2010

年 9月至 2016年 4月期间未发现存在税收违法行为。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6年 5月 10日出具《成都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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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国家税务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证明博罗网络在 2015

年 6月 30日至 2016年 5月 10日暂未发现重大税收违法违规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执行税种、税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受到税务方面行政处罚情形。 

十九、申请人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申请人的环境保护 

根据申请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查验，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开发、运营和推广手

机游戏。不属于《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中列明的行业，申请

人所处行业根据国家规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主营业务不涉及生产环节无需办理环评以及验收手

续以及排污许可证。并经通过广东省环境保护公众网查询，未发现申请人因环

境保护问题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根据申请人以及管理层出具的声明公司

以及子公司自设立以来，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合法经营，

公司近二年亦不存在任何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申请人的安全生产情况  

根据申请人的确认并经查验，2016年 2月 18日天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出具编号为 20160002《安全生产守法证明》，分给网络有限自 2011年 9月 1

日至 2016年 1月 31日期间在天河辖区内无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和生产安全事故

的记录。2016年 5月 11日，天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编号为 20160027

《安全生产守法证明》，分给网络自 2015年 7月 6日至 2016年 5月 5日期间

在天河辖区内无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和生产安全事故的记录。 

成都高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于 2016年 5月 11日出具编号为

2016-082号《安全生产守法证明》，博罗网络从 2015年 6月 30日至 2016年 5

月 10日在高新区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未受到高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

处罚。 

根据申请人的确认并经查验，申请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违

反有关安全生产方面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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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人遵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规定的情况 

广州市天河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6年 5月 16日出具《说明》，说明申

请人的经营范围是专业技术服务等，不涉及该局职能监管的范畴。 

成都市高新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6年 5月 10日出具《证明》，博罗网络

自 2015年 6月 29日至今，没有因违反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的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成都市高新质量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的情形。没有收

到、处理、调解过该公司产品质量侵权的案件。 

根据申请人的确认并经查验，申请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违

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公司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广州市工商局于 2016年 5月 10日出具证明，证明申请人自 2010年 9月

26日成立至今暂未发现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记录。 

成都市高新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年 5月 11日出具《证明》，博罗网络

经该局工商金信系统一窗式查询中未发现有违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

的行为（2015年 6月 29日至 2016年 5月 10日）。 

广东省文化厅 2016年 6月 1日出具的《广东省文化厅关于分给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守法经营情况的复函》，经查，分给网络有限公司自 2016年 2月 15日

至 2016年 5月 10日止，未发现违反《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而被文化行

政部门处罚的记录。 

（二）未决诉讼、仲裁情况 

经申请人确认及核查，申请人目前没有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

案件，亦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十一、主办券商 

申请人已聘请东莞证券担任本次挂牌推荐机构。根据《关于同意申银万国

证券等 72家证券公司作为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从事相关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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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同意东莞证券作为主办券商在全国股转系统从事推荐业务或

经纪业务。根据申请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申请人聘请的推荐机构与申请

人及其股东之间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推荐职责的关联关系。 

二十二、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已符合《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的

条件。申请人本次挂牌，尚待取得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盖章并经经办律师签名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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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分给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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